
铁道部ＮＤ５型内燃机车段修规程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６日 铁机（１９９０）１８７号） 

第一章 总则 

 

 

  为搞好内燃机车段修工作，提高修车质量，确保铁路运输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特制定本规程。 

  内燃机务段的干部和职工必须树立为运输服务的思想，贯彻“质量第一”和“修养并重，预防为主”

的方针，在段修工作中加强管理，严格纪律，按照本规程和其它有关规定对机车进行检修，在确保段修质

量的基础上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切实保证安全，努力提高机车完好率，为铁路运输提供质量良好的牵引

动力。 

  机车段修的各级机构和干部要加强对机车检修工作的领导，按照全面质量管理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联

系实际，讲求实效，抓好各项基础工作；在推行“长交路、轮乘制”和“专业化、集中修”的过程中，注

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加强质量管理和生产管理，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建立严密而协调的生产秩

序；依靠技术进步提高检修工艺水平，注意数据、资料的积累和分析，加强质量信息反馈，不断提高机车

段修的工作质量和产品质量。 

  对于因机车局部技术改进及遇到超出本规程基本技术规定时，可参照产品图纸，设计资料，以及有关

规程和技术文件处理；对于机车运用中发生较大故障的处理，须根据情况，参照相应修程级别范围和限度

进行修复。 

  本规程是段修机车验收的依据。遇有问题时，按《铁路机车验收规则》中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章 段修工作管理 

统一领导 分级管理 

  第１条 内燃机车段修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 

  铁道部：对全路机车检修工作统一规划，综合平衡，调查研究，督促检查，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组

织制定、修改和贯彻机车检修有关规章；审批机车简易大修计划和技术改造计划，研究确定机车修理的技

术政策和重大技术问题。 

  铁路局：对全局机车检修工作综合平衡，督促检查，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贯彻执行铁道部有关规

章、命令；组织制定和修改本局有关机车检修管理细则；结合本局情况会同有关部门制定集中修理的管理

核算制度；编制和修改机车４年修范围、探伤范围、验收范围、配件互换范围及其定量，主要部件检修工

艺；编制机车简易大修计划；编制并下达机车４年修计划；审批机车２年修计划；及时研究解决全局有关

机车主要的检修、技术等问题。 

  铁路分局：贯彻执行部、局有关规章、命令；督促检查本分局管内各机务段的机车检修工作，坚持按

计划修车。 

  机务段：贯彻执行部、局、分局有关规章规定、命令；编制机车２年修及其以下修程的检修范围以及



一般部件的检修工艺；制定机车和主要部件检修的技术作业过程表和检修有关制度；编制机车检修计划，

全面完成段修任务。 

检修车间 

  第２条 机务段检修车间要做好下列工作： 

  一、贯彻执行有关规章、制度、命令；按照全面质量管理的原则，抓好机车检修质量、检修时间、劳

动生产率、配件、材料及能源消耗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二、加强安全生产的思想教育，坚持安全生产制度，及时总结和推广安全生产的经验，确保人身和设

备安全。 

  三、按机车主要部件或系统划分的专业组织检修，贯彻专业包修负责制，根据检修任务和检修工艺流

程的需要，设立相应的专业检修班组，并加强班组的建设和管理。 

  四、在检修工作中，紧密围绕贯彻执行检修范围和检修工艺，建立和健全岗位责任制、经济责任制、

各种修程的检修台帐与工艺记录，坚持并不断提高检修作业的标准化、文明化、机械化水平。 

  五、建立、健全会议制度，及时指挥生产。检修主任（或副主任）要按时主持召开各种检修会议，传

达上级命令，确定超修范围，检查生产进度，组织协调好调度室、交车工长、各专业工长及有关方面的工

作。 

  六、检修生产由调度室施行集中统一指挥，充分发挥调度室在检修生产中的组织协调作用，切实搞好

机车检修、配件修复、段制品生产等调度工作，保证机车检修和大型互换配件按作业过程表进行检修，实

现均衡生产，努力提高检修通过能力。 

  七、根据段定的职工培训计划，按生产班组的不同专业，有计划地组织检修人员学习技术业务，学习

工艺文件及开展工艺实作表演，不断提高其技术水平和质量意识。 

修程和周期 

  第３条 机车修程和周期，应根据机车构造特点、运用条件和实际技术状态以及一定时期的生产技术

水平，合理确定，以保证机车安全可靠地运用。 

  一、修程（ＮＤ５型内燃机车的各种修程按制造厂提供的资料制定）分为：简易大修（８～１２

年）、４年修、２年修、年修、半年修、季修、月修等７种修程。 

  其中简易大修相当于我国其它类型内燃机车的大修。 

  二、周期 

  各级修程的周期列于表２—１。 

                           表２—１ 

 

 

－－－－－－－－－－－－－－－－－－－－－－－－－－－－－－－－－ 

｜     ｜ 简易 ｜   ｜   ｜  ｜   ｜  ｜  ｜ 



｜ 修 程 ｜ 大修 ｜   ｜   ｜  ｜   ｜  ｜  ｜ 

｜     ｜（８～ ｜４年修｜２年修｜年修｜半年修｜季修｜月修｜ 

｜     ｜１２年）｜   ｜   ｜  ｜   ｜  ｜  ｜ 

｜－－－－－｜－－－－｜－－－｜－－－｜－－｜－－－｜－－｜－－｜ 

｜ 走行  ｜    ｜   ｜   ｜  ｜   ｜  ｜  ｜ 

｜ 公里  ｜１９２～｜   ｜   ｜  ｜   ｜  ｜  ｜ 

｜（万ｋｍ）｜ ２８８｜９６ ｜４８ ｜２４｜ １２｜ ６｜ ２｜ 

－－－－－－－－－－－－－－－－－－－－－－－－－－－－－－－－－ 

 

  各级修程的周期，在日常掌握时检修公里允许伸缩１０％；机车４年修周期的延长或缩短，应由机务

段鉴定和提出，报铁路局审批；机车简易大修周期的延长或缩短，须经机务段鉴定和提出，由铁路局审

查，报铁道部批准。 

检修计划 

  第４条 机车检修应按计划均衡地进行。检修计划由机务段技术室负责，会同检修、运用车间，根据

机车的实际技术状态、走行公里，以及检修、运用车间的生产安排进行编制。机务段长应定期检查检修计

划的执行情况。 

  一、年修及其以下修程计划 

  机车年修及其以下修程的月度或旬（周）计划，应在月度或旬（周）开始前３～５天提出，经机务段

长批准，报铁路分局备案后执行。运用车间或地勤（行修）组要在机车检修开工４８小时以前填好“机统

一２８”（或机车故障登记簿），并于２４小时前交检修车间。 

  二、２年修及４年修计划 

  机务段在每年度开始前８５天编制出分季的年度检修计划报铁路局，经铁路局平衡汇总后报铁道部备

案；每季度开始前４５天编制出分月的季度计划报铁路局，经铁路局审查，平衡批准后，于季度开始前３

０天下达。每月开始前１０天编制出月计划，经铁路局批准后，下达有关车间股室并通知委修段。 

  三、对跨段或跨分局轮乘的机车，铁路分局、铁路局应制定相应管理制度，保证检修计划得以正常实

施。 

检修范围 

  第５条 机车各级修程必须有科学的检修范围，并认真贯彻执行。 

  ２年修及其以下修程的检修范围由机务段编制，报铁路局备案；４年修范围由铁路局编制，报铁道部

备案。检修范围应由编制单位根据执行中发现的问题定期组织修订。 

  机车检修范围编制的依据和原则： 

  一、各级修程的检修周期； 

  二、各机组、部件的技术要求； 



  三、机车状态的变化规律； 

  四、机车不因范围不当而发生机破、临修和超修范围。 

检修工艺 

  第６条 为了提高机车检修质量和效率，必须有合理的、先进的检修工艺。 

  铁路局组织编制主要机组和部件的检修工艺，并报铁道部备案；机务段编制局编工艺外的机车和其它

部件的检修工艺，以及其它作业的检修工艺或工艺卡片，并报铁路局备案。 

  第７条 编制机车检修工艺的基本要求：符合本规程的基本技术规定、限度，以及国标、部标、图

纸、技术条件等有关规定；针对机车组、部件的磨耗规律、修换率和故障频率，依据现有厂房、工艺装备

的条件；结合工人的技术水平和现有劳动组织；考虑实践经验和传统做法；以及料源和配件供应等情况编

写。力求简明实用，通俗易懂，操作简便，安全。其内容包括： 

  一、按照下述工艺流程，合理划分检修工序和工步。 

  １．整体清洗或清扫； 

  ２．解体前检查、测量； 

  ３．解体、清洗或清扫； 

  ４．检查、测量、修理； 

  ５．清洗、组装、调整； 

  ６．试验、检验； 

  ７．保管、储存。 

  二、规定确切的作业要领，交待重点作业方法、所用的工艺装备、检测器具、专用工具、特殊材料及

作业环境条件，注意事项等，复杂操作还应单独编制作业指南，保证获取稳定良好的工作质量。 

  三、规定明确的质量标准，保证获取预期的产品质量。 

  四、设立管理点，明确交待记录、工长检查、技术室、验收室判定和签认等管理事宜，同时建立相应

的工艺记录。 

  五、其它未尽事宜的注明。 

  新编或改动的检修工艺内容，均须经过验证，并经主管部门批准后正式生效。 

  第８条 贯彻执行检修工艺的基本要求： 

  一、制定工艺管理细则或制度，明确各级组织和人员在贯彻检修工艺，提高标准化作业水平方面的任

务、职责和权限。 

  二、从有利于贯彻执行工艺，不断提高工艺兑现率的需要出发，制定或完善经济管理制度，确保机车

质量的事前控制。 

  三、检修人员必须熟知自己所从事作业的工艺，并严格按照工艺要求进行检修工作。工艺装备、工具

和量具须完备并定期维修、校验，经常保持良好状态。 

  四、做好工艺教育、工艺检查和工艺质量分析工作，注意总结推广先进经验，不断提高检修人员的工

艺水平，不断发展和完善工艺文件，使之达到合理、科学、先进的要求。 

  五、严格坚持工艺过程的清洁度管理，按照检修工艺和清洁度的要求或标准，配好专用或通用的清洗

设备；充实配件作业台等工位器具，净化作业场地，做到文明生产。 



配件互换 配件生产 

  第９条 配件互换是提高检修质量、缩短检修时间、组织均衡生产的有效措施。配件互换及配件生产

的基本要求是： 

  一、机务段要根据需要、少占用资金和节约外汇的原则，向路局申报配件定期互换和非定期互换范

围、数量，由路局审批。 

  二、机务段按铁路局批准下达的范围和定量，在检修车间配备定期和非定期互换配件，并建立和执行

互换配件管理制度。良好配件保有量应符合规定要求。互换配件报废时，由机务段按照规定组织鉴定，并

办理报废手续，经批准后及时申请补充。 

  三、除少量确需进口的配件外，要本着立足国内，节约外汇的精神，安排好试制、生产进口配件和积

极试验国产代用配件。铁路局要按部定分工，大力做好组织工作。机务段要设立国产化组（室），具体负

责配件试制、试验、生产工作。 

  四、因国产配件代用而相应发生的局部技术改造，由铁路局报部核批，但对一些不会造成行车事故的

项目，由各铁路局自行掌握报部备案。 

  五、机务段要根据互换配件修复周期、良好配件保有量、段制品生产范围，认真组织配件的修复和生

产，并积极开展修旧利废，做到物尽其用。 

技术管理 

  第１０条 机务段必须贯彻以总工程师为首的技术负责制，在机车检修工作中切实加强技术管理，执

行有关技术规定，严肃技术纪律。 

  一、要贯彻落实各项技术规章；掌握机车及主要部件状态，编制检修计划；制定技术组织措施；搞好

计量工作，对工、卡、量具及计量仪表须加强管理，按期校验；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实施全面质量

管理；总结、交流、推广先进经验，不断提高机车质量和生产技术水平。 

  二、要按时组织好机车履历簿和检修台帐的填写及其它技术资料的积累，并妥为保管，对有关数据要

定期进行数理统计分析。必要时组织试验和验证，为合理确定本规程尚未有的或应予修订的尺寸限度、为

按配件的磨耗规律修订检修范围、为提高机车检修质量提供依据。 

  三、要建立健全机车检修工作的定期和专题分析制度。年、季、月度定期分析的主要内容是：检修任

务和各项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机车质量、技术安全以及有关技术组织措施的执行情况。 

  专题分析的主要内容是：工艺兑现率，机破、临修、碎修、超范围修及重大返工修等。对机破、临修

要明确发生原因及责任者，并提出防止措施。 

  机务段应将上述各项分析情况每季汇总归纳，并经段长审查后，于季度以后１５日内报铁路局。铁路

局每年进行综合分析后，于１月末提出上年度的检修工作总结报铁道部。 

  四、在机车检修工作中要充分发挥技术室的作用，做好检修计划、检修工艺，技术革新、综合分析、

技术资料等工作，以及机车各部（柴油机、电机、电器和电线路、蓄电池、辅助装置、制动、走行、轮

对、仪表）的技术管理工作。 

其它 



  第１１条 跨局、段的委修机车，须严格按照合同或计划规定的日期回送入段。回送机车的所有零、

部件不许拆换。机车履历簿和补充技术资料等，须在机车入段时一并交给承修段。 

  委修段参加修车工作的乘务员要在开工前向驻段验收室或检修车间报到并接受领导；要认真完成铁路

局规定范围的作业，并协助验收员做好验收工作。 

  委修机车自交车时起，应于４８小时内离开承修段、承修段要将填写齐全的机车履历簿及验收记录，

在机车限定离段的时间内交给接车人员签收。 

  第１２条 机车经２年修及其以上修程的检修验交后，在正常运用和保养维修的情况下，承修段应认

真执行铁路局制定的保修期规定。没有明确规定的应不少于１个月保修期。 

  委修机车如在保修期内发生质量问题时，经驻段验收室判明如属承修段责任，若委修段能够修理时，

要尽量代修，费用由承修段负担；必要时也可返承修段修理。 

第三章 基本技术规定 

柴油机 

  第１３条 机体及其主要附件、油底壳的检修要求： 

  一、机体尤其是通向主轴承孔的主机油道、前后端盖、油底壳和调节器传动齿轮箱、曲轴箱呼吸管道

等应清洁无油垢。 

  二、机体主轴承螺栓孔承力部位不许有裂纹，不良处所经修复后，须符合规定的技术要求。油底壳裂

漏，经修复后须灌水检验，保持２０ｍｉｎ无渗漏。 

  三、主轴承双头螺栓及其螺母，横拉螺栓不许有裂纹，其螺纹不许有损伤或严重磨损。螺母、垫圈与

主轴承盖、机体的接触面应平整。紧固时双头螺栓伸长量为０．６９～０．８４ｍｍ，横拉螺栓力矩为３

６０～３７５Ｎ·ｍ。 

  四、主轴承盖不许有裂纹，在非结合表面有不深于３ｍｍ的裂纹时允许磨除后使用，更换主轴承盖

时，须重新镗孔并符合规定的技术要求。 

  五、主轴承孔表面有过热、磨损痕迹或其它不良状态时，应测量同轴度须符合规定的技术要求。 

  六、机体和油底壳应按原配组装，如更换其中一个时，将机体和油底壳装配在一起加工端部，平齐度

应符合规定的技术要求。 

  第１４条 曲轴及其附件检修要求： 

  一、曲轴油道须清洗干净，目检油堵冲孔记号状态应良好，或以７２～１００Ｎ·ｍ的力矩检查油堵

紧固状态，不许松动，若重新紧固油堵时，须以０．８５ＭＰａ的油压试验５ｍｉｎ无漏泄。 

  二、曲轴不许有裂纹。圆根部以五位放大镜检查，不许有点蚀，机油道孔边缘的裂纹允许打磨消除，

其过渡圆弧半径允许加大到６．４ｍｍ。曲轴若经磁力探伤 

                      －４ 

，须作退磁处理，其剩磁感应强度不大于３×１０  Ｔ。 

  三、曲轴的主轴颈、曲柄销、止推面磨损时允许镀铬修复，镀层厚度应在０．１３～０．３８ｍｍ之

间。曲轴锥端和剖分齿轮安装处有磨损时允许涂镀修复。曲轴径向跳动量不大于１ｍｍ时，允许冷调处

理。 



  四、曲轴颈设一个等级修理级别，其直径减小量为０．４ｍｍ。 

  五、减振器体不许有变形和损伤，重量低于９３ｋｇ时不许继续使用。 

  六、剖分齿轮应分解检查，键和键槽不许有裂纹和挤伤，夹紧环螺栓紧固力矩为１６５～１９０

Ｎ·ｍ。 

  第１５条 曲轴轴瓦与止推环的检修要求： 

  一、主轴瓦、连杆瓦的镍层磨损量不许超过工作面的１／５；２年修及其以下修程不许超过工作面的

１／３，且不许有裂纹、剥离、脱壳、拉伤、过热。瓦背不许有异状。 

  二、新轴瓦的自由涨量，主轴瓦为０．１３～１．９０ｍｍ，连杆瓦为０．３８～１．９０ｍｍ。旧

轴瓦应有涨量，在轴承孔内安装时，不得自由脱落。 

  三、轴瓦的紧余量应符合表３—１的规定，旧轴瓦的余面高度允许较新轴瓦减少一半。 

                         表３—１ 

 

 

－－－－－－－－－－－－－－－－－－－－－－－－－－－－－－－－－ 

｜   ｜瓦  厚｜施加应力 ｜ 标准胎具 ｜  新瓦的余面  ｜ 

｜名 称｜（ｍｍ）｜（ｋＮ） ｜直径（ｍｍ）｜  高度（ｍｍ） ｜ 

｜－－－｜－－－－｜－－－－－｜－－－－－－｜－－－－－－－－－｜ 

｜主轴瓦｜９．５０｜１６．５０｜２２２．２８｜０．０５～０．０７｜ 

｜－－－｜－－－－｜－－－－－｜－－－－－－｜－－－－－－－－－｜ 

｜连杆瓦｜５．５０｜１４．１２｜２００．０５｜０．１２～０．１４｜ 

－－－－－－－－－－－－－－－－－－－－－－－－－－－－－－－－－ 

 

  四、主轴瓦及连杆轴瓦在组装状态下合口面的不平行度以０．０３ｍｍ塞尺检查，应塞不进。 

  五、止推环的翅曲变形量不大于０．０５ｍｍ。 

  六、轴瓦设有一个等级修理级别，其厚度较原形尺寸加厚０．２０ｍｍ。 

  第１６条 凸轮轴不许有裂纹。联接法兰螺栓孔应完好，不许有挤伤痕迹，凸轮及轴颈的工作表面不

许有剥离、熔着等缺陷。凸轮工作表面磨耗或拉伤深度不大于０．０５ｍｍ时允许使用；更换任一凸轮轴

单节时，该单节与换下单节上的刻印标记必须相符。 

  第１７条 连杆检修要求： 

  一、用无腐蚀性的清洗剂彻底清洗连杆及其附件，须清洁无油垢。 

  二、连杆、连杆瓦盖、副连杆销和螺栓不许有裂纹、损伤和过热。主、副连杆纵向裂纹不深于０．８

ｍｍ时允许打磨消除。连杆有轻度弯曲时，允许冷调直。 

  三、副连杆销衬套不许有移位现象。 

  四、主连杆螺栓紧固力矩为５４０～５７０Ｎ·ｍ。副连杆销螺栓先以１４０Ｎ·ｍ拧紧后，增量三



次拧到６１０Ｎ·ｍ，然后放松到４４０Ｎ·ｍ，再拧到５１０Ｎ·ｍ。活塞销螺栓先以１４０Ｎ·ｍ拧

紧后，增量三次拧到５４０Ｎ·ｍ，然后放松到２７０Ｎ·ｍ，再拧紧到３４０Ｎ·ｍ。 

  第１８条 活塞组检修要求： 

  一、分解活塞，修底清除活塞顶外部及冷却内腔油垢和积碳。 

  二、活塞不许有裂纹。其顶部、裙部和活塞销不许有擦伤、过热斑点，裂纹深度不超过０．８ｍｍ

时，允许消除后使用。 

  三、活塞环槽的磨损台阶，在规定限度内允许消除后使用。 

  四、活塞销孔衬套不许有裂纹、划痕、热斑和移位现象。运用机车衬套窜出或转动但未拉伤缸套时，

经有关部门鉴定并经段领导批准允许观察使用，年修及其以上修程时必须修复；衬套和销状态良好符合使

用限度时应按原组件装配重新使用。 

  五、活塞顶或裙体更换后，重新装配时，相关尺寸、螺栓的紧固力矩均应符合要求。 

  第１９条 气缸套、气缸水套检修要求： 

  一、清除气缸套、气缸水套油垢和积碳。 

  二、气缸套不许有裂纹。内表面不许有严重拉伤，外表面无严重穴蚀。 

  三、气缸水套不许有裂纹。水套的安装凸耳，摇臂孔和压紧螺栓孔座面的磨损和擦伤，必须修整。对

有缺陷的螺栓孔，允许用丝锥修复。 

  第２０条 气缸盖检修要求： 

  一、气缸盖不许有裂纹。但密封槽内角（燃气密封侧）裂纹，其弧长不超过１２０°、宽度不大于

０．０６ｍｍ时允许切削消除。当裂纹超过上述限度或气缸盖总高度低于１５３．９２ｍｍ时应堆焊修

复。进气口和排气口过渡圆角处，裂纹长度不大于１０ｍｍ且深度不大于０．８ｍｍ时，允许打磨消除。 

  二、密封槽不许有腐蚀、碰伤等缺陷。密封槽加工后深度应在４．６１～４．６７ｍｍ之间。缸头底

部密封面对顶面的平行度不大于０．０８ｍｍ。 

  三、气缸盖装入气缸水套后应精磨气门座面，其表面粗糙度须达到Ｒａ１．０６μｍ和Ｒｙ５．０μ

ｍ；气门座面与其气门导管中心线的交角：进气门为７４°～７４°３０′，排气门为４４°～４４°３

０′，同轴度不大于０．１０ｍｍ。装入新气门后检验：进气门底面高出气缸盖底面（火力面）为

１．０～３．４ｍｍ，排气门底面应不低于气缸盖底面１．２ｍｍ，新气门阀面的接触线（阀线）到其阀

面边缘的直线距离（即气门伸出量）为０．１３～２．５４ｍｍ。气门座面上有下列缺陷之一者不允许使

用： 

  １．麻点直径大于０．８ｍｍ； 

  ２．三个麻点在一条直线上； 

  ３．麻点与麻点之间距离小于０．８ｍｍ； 

  ４．麻点总数超过５个者； 

  ５．距气门接触线１．６ｍｍ的范围内存在麻点者。 

  四、气门导管距两端１３ｍｍ内的内径尺寸不许大于１４．３８ｍｍ。气门导管的安装孔径超过２

３．８３ｍｍ时，允许涂镀修复。导管安装在气缸盖以后，用直径１４．２７ｍｍ的塞规校验内孔径，在

全长范围内能自由通过。 

  五、气缸盖浸入水中，内腔充入０．６０～０．６５ＭＰａ的压力空气，保持１０ｍｉｎ不许有泄



漏。 

  第２１条 动力组组装要求： 

  一、各密封圈和密封垫应使用新品，其截面形状和尺寸应符合规定要求。 

  二、气缸水套加热到１５０～１８０℃时，将气缸盖、气缸套等装入水套内，并在热态下交叉拧紧压

紧圈螺栓，紧固力矩为１１６～１３０Ｎｍ，自然冷却到室温（３８℃以下），再重新逐个紧一次压紧圈

螺栓，紧固力矩为１３０～１４０Ｎｍ。在气缸盖和气缸套之间以０．０４ｍｍ塞尺沿圆周检查应塞不

进。 

  三、动力组组装后，水腔进行密封试验：浸入水槽中，水腔内充入０．２４～０．３２ＭＰａ的压力

空气，保持５ｍｉｎ不许有泄漏。动力组燃烧室使用工艺气阀及“—１０”号柴油，加压至３４．５～３

５．１ＭＰａ，保持６ｍｉｎ，压力不低于３１．０ＭＰａ。试压后，在气缸套和气缸盖之间，以０．０

４ｍｍ塞尺沿圆周检查，塞入处的圆周长不大于７５ｍｍ；气门座面须重新研磨，并换新的或研磨过的气

门。 

  四、动力组安装螺栓的紧固力矩为１７６０～１９００Ｎｍ。 

  第２２条 配气机构检修要求： 

  一、气门表面和内部探伤，不许有裂纹和内部缺陷。气门阀盘弧形面和阀杆非磨光区的刻痕或刮痕，

深度不大于０．０５ｍｍ时允许抛光消除；压痕或凹陷深度不大于０．０５ｍｍ且无锐边，允许使用。 

  二、气门阀面和气门杆顶面允许磨削。气门阀面磨修后与其杆中心线的夹角为：进气门７５°±１

５′；排气门４５°±１５′。气门阀面与其杆的同轴度应小于０．１０ｍｍ，气门杆距杆顶端１９５ｍ

ｍ以下部分的直径应不小于１３．９７ｍｍ。进气门阀面边缘与弧形面相切时不许使用。 

  三、气门弹簧不许有裂纹。气门旋转器空转应灵活，其与锁夹接触面不许有严重磨损和松动现象。 

  四、摇臂、气门推杆不许有裂纹。摇臂上有不深于０．８ｍｍ且总长不大于１３ｍｍ的裂纹允许消除

使用；衬套不许严重磨损和损坏。推杆球形支座不许有松动、擦伤和裂纹。推杆在平台上滚动应无不直迹

象，其球头不许有擦伤、严重磨损和表面粗糙现象。推杆和摇臂内油路应畅通。 

  五、气门挺柱外表面、导筒内孔面、滚轮侧面不许有擦伤和偏磨。滚轮外圆面不许有拉伤、熔着、剥

离和斜形纹路，滚轮在轴销上转动和挺柱在导筒内滑动，应自由无卡滞现象。 

  第２３条 增压器检修要求： 

  一、清除各部的油垢和积碳。 

  二、压气机蜗壳和进气壳的裂纹深度不大于１．６ｍｍ时，允许消除后使用。 

  三、扩压器叶片不允许有变形、开裂和缺损，其喉口通道应为３０．８１～３１．３２ｍｍ。 

  四、涡轮出气壳低温区的裂纹深度不大于１．６ｍｍ时，允许消除后使用。涡轮出气壳水腔充入

０．１４～０．１７ＭＰａ的压力空气后，浸入水槽中，保压时间不少于２０ｍｉｎ，不许泄漏。 

  五、涡轮进气壳、动叶片罩壳的安装螺栓孔或顶丝孔向壳体外缘延伸的裂纹允许存在。滑轮进气壳进

口处裂纹不深于０．８ｍｍ时允许消除后使用。 

  六、喷嘴环内环的径向裂纹、外环上不深于６．４ｍｍ的裂纹，以及叶片出口边缘上的裂纹均允许存

在。修整叶片数不许超过１０片，测量叶片喉口高度为９．４０±０．１５ｍｍ，其中允许三片为９．４

０±０．２５ｍｍ，计算平均喉口高度应为９．４０±０．０７ｍｍ。 

  七、喷嘴环定位圈的定位面上磨耗大于０．１３ｍｍ时不许使用；直角弯曲处的裂纹不许焊修；隔圈



松动允许点焊。 

  八、轴承目检不许有裂纹。轴承工作表面发现凹坑、较深的划痕和严重磨损时应更新。轴承更换后，

涂色检查其止推面与轴的止推面应贴靠均匀。 

  九、转子轴和转子螺栓不许有裂纹。轴颈工作面和推力面，允许有轻微磨损和拉伤。检查涡轮盘的安

装面和转子螺栓必须垂直，必要时允许磨修。螺纹不许有任何损坏，其与螺栓的同轴度不许超过０．１０

ｍｍ。 

  十、压气机叶轮不许有裂纹。轮叶不许校正和抛光，叶片表面允许有轻微的腐蚀和擦伤。压气机端油

封的推力面上，拉伤痕迹不许超过３条，其宽度和深度分别不大于１．５２ｍｍ和０．２５ｍｍ；用平块

检查叶轮推力面如有凸点必须消除。 

  十一、涡轮不许有裂纹，涡轮直径（即叶片顶部测量的直径）不许超过４１０．１６ｍｍ。各锁紧片

应无损伤和严重松动。涡轮盘上气封槽不许损伤。涡轮端油封座的气封面的翘曲不许超过０．０５ｍｍ。 

  十二、转子组更换任何一个零件时，须做动平衡，并应符合以下要求： 

  １．压气机叶轮和半键安装在一个平衡心轴上，在６００ｒ／ｍｉｎ的转速下，不平衡量不大于

１．４４ｇ·ｃｍ。 

  ２．涡轮盘和转子轴的组件组装后，支承在轴承上，在不低于１１００ｒ／ｍｉｎ的转速下，测量涡

轮上的规定平面，不平衡量不大于０．７２ｇ·ｃｍ。 

  ３．换件后的转子总成，支承在轴承上，在不低于１１００ｒ／ｍｉｎ的转速下，测量两个规定的平

面，不平衡量不大于０．７２ｇ·ｃｍ。 

  ４．做上述每项试验，所使用的平衡工具（如驱动轮等），本身不平衡量不大于０．１４ｇ·ｃｍ。 

  ５．转子组的零件应按方向标记组装，不能任意旋转方位。 

  十三、增压器组装前，涡轮出气壳的各油道必须畅通；转子组装入壳体后，气封内孔与转子轴、推力

盘之间的径向间隙和轴向间隙，应符合规定要求；各螺栓按规定的紧固力矩拧紧后，转子转动灵活，无异

音。装车后，当柴油机在正常油、水温度下，以最低转速运转５ｍｉｎ以上停机时，转子惰转应不少于３

０ｓ。 

  第２４条 进、排气系统检修要求： 

  一、进气系统各管不许有裂纹，清洁无油垢，密封圈、垫良好。 

  二、排气系统各管不许有裂纹，清洁无积碳。排气管裂纹允许焊修，焊修后主管节长度应为４２０±

２ｍｍ。排气支管与总管间钢制密封环表面应无缺口和凹陷，厚度不小于６．８６ｍｍ，外径不大于１１

８．８７ｍｍ。 

  三、排气总管整体吊运时应保证不挠曲。其与增压器连接法兰间隙过大时，允许加垫调整；两法兰接

触面的平行度用０．５ｍｍ塞尺检查，应塞不进。 

  四、柴油机负载试验后，待总管冷却至９３℃以下和运行一个月之后，每次应以规定的力矩重复紧固

所有的螺栓。 

  第２５条 喷油泵检修要求： 

  一、各零件不许有裂纹。柱塞偶合面不许有划痕、擦伤、锈蚀、剥离，距柱塞螺旋槽边缘和柱塞套进

油孔内边缘０．８ｍｍ范围内，不许有穴蚀或点蚀。 

  二、出油阀偶合面及其阀座的下平面，阀体的两端平面不许有缺口，划痕和蚀斑。出油阀偶件以



０．４０～０．６０ＭＰａ的风压进行试验，保持１５ｓ无漏泄。 

  三、各弹簧不许有锈蚀、裂纹。柱塞弹簧垂直度不大于１．５ｍｍ，自由高度压缩３０ｍｍ时，压力

不小于９００Ｎ。 

  四、调节齿杆和齿套严重磨损，防蚀套有严重凹坑或腐蚀必须更新。 

  五、组装后，拉动齿杆应灵活，最大游动量不大于０．５ｍｍ。水平托起泵，让调节齿杆在垂直位

置，齿条应能靠自重沉到最低位置。油量试验应符合表３—２的规定。 

                        表３—２ 

 

 

－－－－－－－－－－－－－－－－－－－－－－－－－－－－－－－ 

｜ 试验油温  ｜     ２９～３２℃          ｜ 

｜－－－－－－－｜－－－－－－－－－－－－－－－－－－－－－｜ 

｜燃油进口压力 ｜  ０．２１～０．２８ＭＰａ       ｜ 

｜－－－－－－－｜－－－－－－－－－－－－－－－－－－－－－｜ 

｜喷油器喷射压力｜  ２６．２～２７．６ＭＰＡ       ｜ 

｜－－－－－－－｜－－－－－－－－－－－－－－－－－－－－－｜ 

｜ 取样时间  ｜  喷油泵在高刻线处工作１０ｍｍ后    ｜ 

｜－－－－－－－｜－－－－－－－－－－－－－－－－－－－－－｜ 

｜齿条刻线位置 ｜   高２２    ｜  低７      ｜ 

｜－－－－－－－｜－－－－－－－－－－｜－－－－－－－－－－｜ 

｜喷油泵冲程数 ｜   ３００    ｜  ５００     ｜ 

｜－－－－－－－｜－－－－－－－－－－｜－－－－－－－－－－｜ 

｜ 凸轮轴转速 ｜５００±５ｒ／ｍｉｎ｜２２０±５ｒ／ｍｉｎ｜ 

｜－－－－－－－｜－－－－－－－－－－｜－－－－－－－－－－｜ 

｜油量偏差   ｜   １％     ｜ 新品±１２％   ｜ 

｜       ｜          ｜（旧品±１５％）  ｜ 

－－－－－－－－－－－－－－－－－－－－－－－－－－－－－－－ 

 

  第２６条 喷油器检修要求： 

  一、各零件不许有裂纹、剥离、锈蚀。喷油嘴偶合面不许有拉伤、污物、凹坑。 

  二、喷油嘴头的喷孔应为直角边缘，有磨损痕迹的外径不许大于喷孔原形直径的１．５倍。喷油嘴头



的喷孔直径ＢＥＮＤＩＸ产品应小于０．４３２ｍｍ，ＢＲＹＣＬ应小于０．４１ｍｍ。 

  三、喷油嘴偶件允许磨修。磨修后针阀凸出体顶面的高度不小于５．８ｍｍ。 

  四、针阀升程ＢＥＮＤＩＸ为０．４３～０．６１ｍｍ，ＢＲＹＣＬ为０．６１～０．６９ｍｍ。 

  五、喷油器组装后应作性能试验，并符合以下要求： 

  １．严密度试验。在２０±５℃温度下，用粘度Ｅ20＝１．２９～１．３２的柴油，喷射油压从１０

ＭＰａ降到７ＭＰａ的时间不少于５ｓ。 

  ２．喷射性能试验。喷射压力运用机车为２１．０～２８．１ＭＰａ，新品或修复后为２６．２～２

７．６ＭＰａ时，快速喷射声音清脆，油雾均匀，不许有局部浓稀不均或目视可察的飞溅油粒；慢速喷射

１０次后，喷油嘴头部和其锁紧帽的周围不许有渗、漏油。 

  六、同一台柴油机上的喷油器须是同一型号产品，严禁异型混装。 

  第２７条 调速器检修要求： 

  一、壳体及各零件不许有裂纹，各运动件应灵活无卡滞，各部无漏泄。 

  二、各套座、滑阀、柱塞、活塞及杆等零件的磨擦表面应无手感拉伤和碰卡斑痕。各柱塞、滑阀的工

作台的磨损圆角沿轴线的长度不许大于０．４ｍｍ。各轴承手动检查允许有微量晃动。 

  三、飞锤与调速弹簧座接触的弧线应良好，锤足高度磨损超过０．０３ｍｍ时允许磨修。更换飞锤

时，两飞锤的重量差不大于０．２８ｇ。飞锤内外摆动幅度应保证柱塞全行程为４．２±０．１ｍｍ，滑

阀在上、下极限位或平衡位的覆盖量应对称。 

  四、动力伺服马达杆距上死点的间隙为６．６ｍｍ，距下死点的间隙为２２．８±０．５ｍｍ。 

  五、各电磁阀阀杆行程为２．５±０．５ｍｍ，且应与配速板，旋转套或卸载阀的相应部位贴靠。额

定电压降低１５％时，电磁阀应能可靠工作。 

  六、功率伺服马达的变阻器碳刷接触应良好，各电阻无烧损及断路或短路，转动时阻值变化应连续均

匀，变阻器的总电阻值为３９．６～４８．４Ω。 

  七、调速器主要弹簧特性应符合表３—３的规定。 

                      表３—３ 

 

 

－－－－－－－－－－－－－－－－－－－－－－－－－－－－－ 

｜ ｜      ｜ 自  ｜             ｜ 

｜序｜      ｜ 由  ｜    特   性    ｜ 

｜ ｜ 弹簧名称 ｜ 高  ｜－－－－－－－－－－－－－｜ 

｜号｜      ｜ Ｈ  ｜ 压缩高  ｜      ｜ 

｜ ｜      ｜（ｍｍ）｜△Ｈ（ｍｍ）｜ 压力（Ｎ）｜ 

｜－｜－－－－－－｜－－－－｜－－－－－－｜－－－－－－｜ 

｜ ｜      ｜    ｜   ４  ｜  ８±１ ｜ 



｜１｜塔形调速弹簧｜ ９８ ｜   ８  ｜ ２０±２ ｜ 

｜ ｜      ｜    ｜  １２  ｜ ４０±４ ｜ 

｜ ｜      ｜    ｜  １６  ｜ ６５±５ ｜ 

｜ ｜      ｜    ｜  ２０  ｜ ９７±７ ｜ 

｜ ｜      ｜    ｜  ２４  ｜１３０±１０｜ 

｜－｜－－－－－－｜－－－－｜－－－－－－｜－－－－－－｜ 

｜ ｜      ｜    ｜   ４  ｜ １７±１ ｜ 

｜２｜调速器何服器｜ ５７ ｜   ８  ｜ ３９±５ ｜ 

｜ ｜活塞弹簧  ｜    ｜  １２  ｜ ５９±５ ｜ 

｜ ｜      ｜    ｜  １６  ｜ ８４±８ ｜ 

｜－｜－－－－－－｜－－－－｜－－－－－－｜－－－－－－｜ 

｜３｜缓冲弹簧  ｜ ７７ ｜  １０  ｜ ５．５±５｜ 

｜－｜－－－－－－｜－－－－｜－－－－－－｜－－－－－－｜ 

｜４｜低水压调整弹｜    ｜      ｜      ｜ 

｜ ｜簧     ｜ ２５ ｜   ４  ｜ １０±３ ｜ 

｜－｜－－－－－－｜－－－－｜－－－－－－｜－－－－－－｜ 

｜５｜低油压调整弹｜    ｜      ｜      ｜ 

｜ ｜簧     ｜ ２５ ｜   ４  ｜ １５±３ ｜ 

｜－｜－－－－－－｜－－－－｜－－－－－－｜－－－－－－｜ 

｜６｜储压室外弹簧｜１７２ ｜  ４０  ｜５００±２０｜ 

｜－｜－－－－－－｜－－－－｜－－－－－－｜－－－－－－｜ 

｜７｜储压室内弹簧｜１９３ ｜  ４０  ｜１７０±２０｜ 

－－－－－－－－－－－－－－－－－－－－－－－－－－－－－ 

 

  八、调速器试验应符合以下要求： 

  １．油温在５５～６５℃范围内，储压室的工作油压为０．７０ＭＰａ。 

  ２．各调整档位（１、４、６、７、８位）转速与名义值允差为±４ｒ／ｍｉｎ，非调整档位（２、

３、５位）转速与其名义值允差为±１５ｒ／ｍｉｎ。 

  ３．转速由１档位升至８档位，稳定时间应为１８～３０ｓ；转速由８档位降至１档位，稳定时间应

为６～１５ｓ。 



  ４．低油压、低水压和增压空气保护装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５．动力活塞鞴鞴杆叉头与体的间隙：全负荷应为８．７４ｍｍ；空转时应为２５．４ｍｍ；停机时

应为２９．３６ｍｍ。 

  ６．低空转时调速杆的停机套距配速活塞杆之间的间隙为０．７６～０．８９ｍｍ。 

  九、调速器装车试验：各调整档位的转速波动率不大于±０．４％。 

  第２８条 超速控制器及减油连杆检修要求： 

  一、超速控制器及减油连杆等各零件不许有裂纹，齿轮及轴无严重磨损。 

  二、超速控制器、减油连杆和安全阀须做组合试验。并符合以下要求： 

  １．超速控制器的工作油压应调整到１．２４～１．３８ＭＰａ。 

  ２．当试验台的电机转速达到１５３０±１０ｒ／ｍｉｎ时，超速控制器应动作，油压降为零。 

  第２９条 供油拉杆系统检修要求： 

  一、供油拉杆系统应拉动灵活，无卡滞。 

  二、将调速器与供油杆系分离，在调速器下方的连杆处测量供油拉杆的阻力矩不许超过３４Ｎ·ｍ。 

  第３０条 主机油泵、起动机油泵及燃油输送泵检修要求： 

  一、泵体、轴、齿轮及前后端盖等不许有裂纹。泵体内壁、转子外径、齿轮端面和隔圈允许有轻微拉

伤。从动齿轮内孔和销不许有拉伤和磨损。滑动轴承不许有点蚀、磨损或其它损坏的迹象。 

  二、密封环、Ｏ形圈、垫、滚动轴承及定位环更新。 

  三、各泵组装后须转动灵活，各部尺寸和性能须符合规定要求。静、动接合面处无泄漏。 

  四、燃油输送泵磨合１５ｍｉｎ后，截断吸油口达６０ｓ再开启，同时截断出油口，测量出油口压力

不低于０．２８ＭＰａ。 

  第３１条 机油安全阀、燃油安全阀及燃油调压阀检修要求： 

  一、阀门、阀门导管、各种弹簧、滑阀和阀套不许有裂纹、擦伤、点蚀和严重磨损。 

  二、机油安全阀开启压力为０．８２～０．９８ＭＰａ。 

  三、燃油安全阀开启压力为０．５１～０．５２ＭＰａ。 

  四、燃油调压阀开启压力为０．２７～０．２８ＭＰａ。 

  第３２条 水泵检修要求： 

  一、水泵叶轮、轴、蜗壳和泵体不许有裂纹。叶轮焊修后应做静平衡试验，不平衡量不大于３０

ｇ·ｃｍ。 

  二、轴套表面不许有擦伤、刻痕。叶轮与水封轴套组装过盈量为０．０２～０．０５ｍｍ，水封轴套

组装温度为１００～１２０℃。 

  三、油封、水封状态良好，组装后叶轮转动灵活。 

  四、水泵运用中，水温在７０℃以上时，水封警告孔允许渗漏，每１ｍｉｎ不许超过２０滴。运用中

允许有滴漏，但不许有线状泄漏。 

  第３３条 柴油机总组装及其与牵引发电机的组装要求： 

  一、曲轴、凸轮轴安装后须转动灵活，无卡滞。 

  二、供油与配气定时须符合规定要求。 

  三、柴油机总组装后，测量曲轴第８位的两曲柄间距的偏差量，应不大于０．０３ｍｍ；机油系统须



用压力机油循环冲洗干净。储备期超过３０天者须进行防腐处理。 

  四、柴油机与主发电机联接后，测量曲轴第８位的两曲柄间距的偏差量应不大于０．０５ｍｍ。 

  第３４条 柴油机试验要求： 

  一、起机前打润滑油，检查各部正常后，打开示功阀甩车。 

  二、第一次起机时，控制手柄在空转位运转１０ｍｉｎ后停机，打开曲轴箱盖检查，并用手触摸主轴

承、连杆大端，目检活塞和气缸套以及其他各部位如发现异常现象，在继续试验之前给予处理。 

  三、第二次起机时，控制手柄在空转位运转６０ｍｉｎ时，检查各部运转正常后加负荷试验。控制手

柄分别在１、２、３、４档位各运转２０ｍｉｎ之后停机，检查曲轴箱内部有无异常现象。 

  四、第三次起机，继续加负荷试验，控制手柄分别在５、６、７档位各运转３０ｍｉｎ后，逐次进行

超速停机、曲轴箱起压开关和低油压、低水压保护装置性能试验，符合以下要求： 

  １．超速停机转速为１１０５±１０ｒ／ｍｉｎ。 

  ２．曲轴箱压力在０．４７～０．５２ｋＰａ时，压力开关动作。 

  ３．低油压动作值 

  控制手柄８位，压力低于３２０ｋＰａ时柴油机卸载。 

  ４．低水压动作值 

  控制手柄８位，压力在７５～９８ｋＰａ时柴油机降转速，在６．８ｋＰａ时柴油机停机。 

  控制手柄１位，压力在１２～１５ｋＰａ时柴油机降转速，在６．８ｋＰａ时柴油机停机。 

  五、停机检查曲轴箱内部及供油定时和气门间隙。 

  六、第四次起机，控制手柄８位连续运转不少于１ｈ。 

  七、按表３—４所列项目进行参数考核。 

  第３５条 柴油机－牵引发电机组向机车上安装时的要求： 

  一、柴油机－牵引发电机组落在机车主梁上后，连接通风机和空气压缩机的传动轴，各传动轴的安装

应符合第４５条有关规定。 

                       表３—４ 

 

 

－－－－－－－－－－－－－－－－－－－－－－－－－－－－－ 

｜   试验项日    ｜  数   值  ｜ 说 明 ｜ 

｜－－－－－－－－－－－｜－－－－－－－－－｜－－－－－｜ 

｜           ｜     ＋６０ ｜     ｜ 

｜  装车功率（ｋＷ） ｜ ２７００－７０ ｜     ｜ 

｜－－－－－－－－－－－｜－－－－－－－－－｜－－－－－｜ 

｜       ｜最低 ｜ ３８１～３８９ ｜     ｜ 

｜   转   ｜－－－｜－－－－－－－－－｜－－－－－｜ 



｜   速   ｜最高 ｜ ９９５～１００３｜     ｜ 

｜（ｒ／ｍｉｎ）｜－－－｜－－－－－－－－－｜－－－－－｜ 

｜       ｜极限 ｜１０９５～１１１５｜     ｜ 

｜－－－－－－－－－－－｜－－－－－－－－－｜－－－－－｜ 

｜ 增压压力（ＭＰａ） ｜   ≥０．１７ ｜进气道末端｜ 

｜－－－－－－－－－－－｜－－－－－－－－－｜－－－－－｜ 

｜  压缩压力     ｜   ≥１．９  ｜甩车时测量｜ 

｜－－－－－－－－－－－｜－－－－－－－－－｜－－－－－｜ 

｜  爆发压力     ｜   ≥１５．７ ｜     ｜ 

｜－－－－－－－－－－－｜－－－－－－－－－｜－－－－－｜ 

｜  排    ｜   ｜         ｜     ｜ 

｜  气    ｜涡轮前｜   ≯６００  ｜     ｜ 

｜  温    ｜－－－｜－－－－－－－－－｜－－－－－｜ 

｜  度    ｜   ｜         ｜     ｜ 

｜ （℃）   ｜涡轮后｜   ≯４５０  ｜     ｜ 

｜－－－－－－－－－－－｜－－－－－－－－－｜－－－－－｜ 

｜冷却水出口温度（℃） ｜正常７９～９６  ｜     ｜ 

｜           ｜最大≯１１５   ｜     ｜ 

｜－－－－－－－－－－－｜－－－－－－－－－｜－－－－－｜ 

｜ 机油出口温度（℃） ｜正常７９～１０７ ｜     ｜ 

｜           ｜最大≯１２１   ｜     ｜ 

｜－－－－－－－－－－－｜－－－－－－－－－｜－－－－－｜ 

｜中冷器出口气温（℃） ｜ ≯９１     ｜外温２０℃｜ 

｜           ｜ ≯９７     ｜外温４０℃｜ 

｜－－－－－－－－－－－｜－－－－－－－－－｜－－－－－｜ 

｜ 机油总管末端压力  ｜ ＞０．６０   ｜正常油温 ｜ 

｜   （ＭＰａ）   ｜         ｜     ｜ 

－－－－－－－－－－－－－－－－－－－－－－－－－－－－－ 



 

  二、柴油机固定要求： 

  １．在柴油机输出端的每个支座上，朝着柴油机输出端和自由端各插入一根楔铁，自由端的楔铁与机

体间保有０．４～０．５ｍｍ间隙，并将所有楔铁点焊在支承座上。 

  ２．以８５０～９１５Ｎ．ｍ的力矩紧固柴油机与主发电机连接法兰的贯穿螺栓；或将螺栓紧固后，

测其伸长量为１．２７～１．４０ｍｍ。 

  ３．以８１５～８８０Ｎ．ｍ的力矩紧固柴油机输出端的支座固定螺栓。 

  ４．先以１７０Ｎ．ｍ的力矩紧固柴油机自由端支座的固定螺栓，然后拧紧螺母约１／６圈，再装上

开口销锁紧。 

  ５．调整柴油机４个支座上的横向螺栓，使螺栓顶端与机体间保有０．２５ｍｍ间隙后，紧固锁紧螺

母。 

  三、复测柴油机曲轴第８位的两曲柄间距的偏差量应不大于０．０５ｍｍ。 

  四、柴油机运转一定的时间油水达到最高温度后，复检柴油机支座的各间隙及紧固螺栓的状态，使之

符合柴油机固定要求。 

  第３６条 柴油机各紧固件检修要求： 

  一、紧固件不许有裂纹，应干净、无锈蚀、无热处理残留的氧化皮。螺纹不许有损伤和滑扣。 

  二、柴油机的一些重要螺栓（紧固件）除另有规定外，应按附表一所列各力矩紧固。一般螺栓根据螺

栓直径、英寸牙数和材质类别按附表二所列力矩紧固。 

  三、螺栓应根据力矩值和工作温度，选择不同的专用润滑剂润滑螺纹。 

机油、燃油、进气及冷却水系统 

  第３７条 机油、燃油滤清器箱体及水箱不许有裂纹和渗漏，施焊裂漏处所后，须以施修部件的最高

工作压力的１．５倍进行水压试验，保持５ｍｉｎ无泄漏。水箱压盖须严密，压力调节作用良好。 

  第３８条 各系统的管路及接头，不许有泄漏。法兰的紧固状态应良好。管路间及管路与部件间不许

碰磨；各胶垫、胶管不许有腐蚀、老化、裂损；各阀作用良好。 

  第３９条 机油热交换器检修要求： 

  一、机油热交换器的体盖不许有裂纹，油、水系统应清洗干净，清洗后其重量不许超过原新品重量７

ｋｇ。 

  二、芯子端板的管子装配处有轻微漏泄时，允许扩管修理，但总扩张量较新管子内径大０．２０ｍｍ

仍有漏泄时，须换管或堵管，堵管数量不许超过１０根。 

  三、热交换器组装后，机油系统应进行１．５７ＭＰａ的压力试验，保持５ｍｉｎ不许泄漏。 

  第４０条 燃油预热器检修要求： 

  一、管子端部泄漏时允许焊修，管体裂纹允许堵管。堵管数量不许超过４根。 

  二、燃油预热器浸入水槽中，燃油通道充入０．２５ＭＰａ压力空气，保持５ｍｉｎ，不许泄漏。 

  第４１条 空气滤清器的粗滤器、安装箱和连接增压器的管道应清洁，安装正确；柴油机起动后，测

试滤清器压力差，不许超过３００ｍｍ水柱，压差指示器不作用。 

  第４２条 中冷器检修要求： 

  一、中冷器的气道和水道应干净无积垢。 



  二、管子端部泄漏时允许焊修，管体裂纹允许堵管，每个元件堵管数不许超过２０根。 

  三、中冷器浸入水槽中，气道充入０．２０ＭＰａ压力空气，保持５ｍｉｎ不许有泄漏。 

  第４３条 散热器检修要求： 

  一、散热器应清洁无积垢，散热片无倒塌。 

  二、散热管与管套间焊缝不许泄漏，管套和管板间硅橡胶不许脱胶或开裂。裂漏的散热管允许堵管，

但堵管数不许超过２４根。 

  三、散热器浸入水槽中，水道充入０．１４ＭＰａ压力空气，保持５ｍｉｎ不许有泄漏。 

  第４４条 流体放大器检修要求： 

  一、最小流量控制口应畅通。 

  二、恒温元件在专用检查装置上试验，当水温达到７８℃时，元件膨胀，检查装置应出现第一道环形

记号；当水温达到８９℃时，应出现第二道环形记号。 

辅助装置 

  第４５条 传动轴检修及装车要求： 

  一、各传动轴不许有裂纹、变形、轴的锥形配合的大端不允许有手感凸肩。齿型连接器不许松旷和缺

油。橡胶元件应无老化和破损，允许存在发纹，其几何尺寸较公称尺寸的减小量不大于１０％。 

  二、通风机传动轴两端连接法兰的同轴度不大于１．８ｍｍ；空气压缩机传动轴两端连接法兰的同轴

度不大于１．３ｍｍ；风扇变速箱传动轴两端连接法兰的同轴度不大于５．１ｍｍ。 

  三、法兰与轴的锥形配合面应接触均匀，接触面积不小于７５％；法兰在轴上的装入量为１．１４～

１．４ｍｍ；通风机传动轴法兰的热装温度为１５０～１８０℃，空气压缩机与风扇变速箱传动轴法兰的

热装温度为１２０～１５０℃。 

  四、传动轴联轴节标定长度为：空压机轴为１７３８±３ｍｍ；通风机轴为５０８±３ｍｍ；风扇齿

轮箱轴为５９８．５±３ｍｍ。 

  第４６条 通风机检修要求： 

  一、叶轮不许有松动、裂纹。更换叶片时须作静平衡试验，不平衡度不大于５ｇ·ｃｍ。 

  二、组装后轮轴转动灵活，装车后运用无异音；油封无泄漏；轴承盖温度不大于８５℃。 

  第４７条 冷却风扇及传动齿轮箱检修要求： 

  一、冷却风扇有裂纹允许焊修，焊修后须进行静平衡试验，不平衡度不大于２００ｇ·ｃｍ。 

  二、冷却风扇叶片端部与车体风道单侧间隙不小于３．５ｍｍ。 

  三、冷却风扇与涡轮离合器的气隙为０．８５～０．９５ｍｍ。 

  四、内离合器转子的不平衡度不大于５ｇ·ｃｍ。 

  五、齿轮箱体、轴、齿轮不许有裂纹。 

  六、轴与齿轮配合状态良好，齿轮箱组装后轮轴转动灵活，装车后运转平稳、无异音，无泄漏。 

滚动轴承及齿轮 

  第４８条 滚动轴承检修要求： 

  一、轴承内外圈、滚动体不许有裂纹、锈蚀、剥离、疲劳起层等缺陷。工作面局部擦伤深度仅有手感

（不超过０．０５ｍｍ）、过热变色，而硬度不低于ＨＲＣ５５，且同组滚子硬度差不大于ＨＲＣ５的允



许作记录集中使用，或磨修后使用；工作面无明显麻点、碾堆、凹坑、发黄、污斑等轻度缺陷，允许抛光

后使用；工作面发生段磨不超过０．１０ｍｍ者允许磨修处理，同时要消除造成以上缺陷的根源。 

  二、轴承保持架不许有裂纹、折损、飞边，铆钉或螺钉不许有折断、松动，防缓体作用良好；隔离部

厚度不小于原形厚度的４／５；保持架外圆与轴承外圈的单边间隙：由滚子引导的间隙消失不大于原形尺

寸的１／３；由外圈引导的间隙用０．０３ｍｍ塞尺检查，如通不过时允许处理保持架外圆。 

  三、轴承拆装时，严禁直接锤击，轴承内外圈与机组安装面的配合，须符合设计要求；以接触电阻法

测量紧配合面而接触情况时，实测值应不大于正常值的２倍。热装加热温度不许超过１００℃，轴承型号

后带“Ｔ”号者允许加热至１２０℃或轴承厂家限定的加热温度；采用电磁感应加热时，剩磁感应强度应

不大于３×１ 

 －４ 

０  Ｔ。 

  四、轴承游隙增大（自由状态下），不许大于原始（新造）游隙上限值的１／３或限度规定，但运用

（组装状态下）游隙增大不许大于原始游隙上限值的１／２或限度规定。 

  五、轴承油脂的填加量应为轴承室总容积的５０～６０％，填塞时先填满滚子组件和油封的空间后，

再另填轴承的储油室。 

  六、轴承运转正常无异音。在额定转速空转试验时，在机组安装轴承的位置上测量温升不许超过４

０℃，振动加速度不许大于１．２ｇ或有关工艺文件的规定。 

  七、轴承精洗，应采用能在轴承表面留下油膜的清洗剂。 

  八、另有规定的轴承，不按上述要求执行。 

  第４９条 齿轮检修要求： 

  一、齿轮不许有裂纹（不包括端面热处理毛细裂纹）及剥离。 

  二、齿面允许有轻微腐蚀、点蚀和局部硬伤。其腐蚀、点蚀和硬伤面积分别不许超过该齿面积的３

０％和１０％。 

  三、齿轮破损属于如下情况者，允许打磨使用（不包括齿轮轴泵的打油齿轮）： 

  １．模数大于或等于５的齿轮，齿顶破损掉角，沿齿高方向不大于１／４，沿齿宽方向不大于１／

８；模数小于５的齿轮，齿顶破损掉角，沿齿高方向不大于１／３，沿齿宽方向不大于１／５者。 

  ２．每个齿轮破损掉角不许超过３个齿，每个齿不许超过１处，破损齿不相邻者。 

  四、齿轮啮合状态良好，啮合间隙应符合表３—５限度要求。 

                 表３—５ 

 

 

－－－－－－－－－－－－－－－－－－－－－－－ 

｜       ｜解体检修时的｜不解体检查允｜ 

｜齿轮用途的分类｜间隙增大量 ｜用间隙增大量｜ 

｜－－－－－－－｜－－－－－－｜－－－－－－｜ 



｜       ｜ 原形上限 ｜ 原形上限 ｜ 

｜  调控装置 ｜值的１／３ ｜值的１／２ ｜ 

｜－－－－－－－｜－－－－－－｜－－－－－－｜ 

｜ 传力装置（在｜      ｜      ｜ 

｜淬硬层及工作 ｜      ｜      ｜ 

｜性质允许的条 ｜原形上限值 ｜原形上限值 ｜ 

｜件，间隙放宽的｜的１倍（不超｜的２倍（不超｜ 

｜极限允值，由工｜过３倍）  ｜过５倍）  ｜ 

｜艺，规定）  ｜      ｜      ｜ 

－－－－－－－－－－－－－－－－－－－－－－－ 

 

  五、另有规定的齿轮，不按上述要求执行。 

电机 

  第５０条 机座、端盖及轴承检修要求： 

  一、机座及端盖应清扫干净，不许有裂纹与缺陷，通风道罩须安装牢固，各螺孔丝扣良好。飞弧环表

面应光滑，无锈蚀、无断裂。电机编号应正确清晰。 

  二、机座应与磁极铁心贴靠，且整洁无毛刺。轴承盖、密封环不许有严重擦伤或变形。 

  三、牵引电动机吊挂应完整牢固。 

  四、轴承检修须按第４８条办理。 

  第５１条 磁极检修要求： 

  一、铁心与机座，线圈与铁心之间应紧固、密实、无毛刺。 

  二、线圈绝缘不许有破损、烧伤或过热变色。线圈引出线焊接牢固，玻璃丝带包扎完整、无异状。 

  三、磁极绕组内阻值换算到２５℃时与表３—６阻值相比误差不大于５％。 

                             表３—６ 

 

 

－－－－－－－－－－－－－－－－－－－－－－－－－－－－－－－－－－

－－ 

｜阻   

电   ｜        ｜        ｜       ｜ 



｜ 值   机  ｜        ｜        ｜ 辅助发电

机 ｜ 

｜  （   别 ｜  主发电机  ｜ 牵引电动机  ｜ 及励磁

机  ｜ 

｜绕   

Ω   ｜        ｜        ｜       ｜ 

｜  

组   ） ｜        ｜        ｜       ｜ 

｜    

别   ｜        ｜        ｜       ｜ 

｜－－－－－－－－｜－－－－－－－－｜－－－－－－－－｜－－－－－－

－｜ 

｜        ｜ ０．１７０

７ ｜        ｜       ｜ 

｜  他励绕组  ｜～０．１９５

３ ｜        ｜       ｜ 

｜－－－－－－－－｜－－－－－－－－｜－－－－－－－－｜－－－－－－

－｜ 

｜        ｜        ｜ ０．００５２

１｜       ｜ 

｜  串励绕组  ｜        ｜～０．００５８

８｜       ｜ 

｜－－－－－－－－｜－－－－－－－－｜－－－－－－－－｜－－－－－－

－｜ 

｜        ｜        ｜ ０．００４９

３｜       ｜ 

｜  换向绕组  ｜        ｜～０．００４７７｜０．００８７

２｜ 



｜－－－－－－－－｜－－－－－－－－｜－－－－－－－－｜－－－－－－

－｜ 

｜  主极绕组  ｜        ｜        ｜ １１．０

５ ｜ 

｜－－－－－－－－｜－－－－－－－－｜－－－－－－－－｜－－－－－－

－｜ 

｜  起动绕组  ｜        ｜        ｜０．００６６

５｜ 

｜－－－－－－－－｜－－－－－－－－｜－－－－－－－－｜－－－－－－

－｜ 

｜        ｜每相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８６

３｜       ｜ 

｜  电枢绕组  ｜～０．００１６６｜～０．００８９５｜０．０２２

９ ｜ 

－－－－－－－－－－－－－－－－－－－－－－－－－－－－－－－－－－

－－ 

 

  第５２条 刷架装置检修要求： 

  一、刷架不许有裂纹、烧损及变形。紧固良好，连线规则牢固无破损。 

  二、绝缘杆不许有裂纹。应表面光洁，无拉伤、松动、烧灼或绝缘破损。更换绝缘杆时，绝缘杆与刷

架体必须有０．０５～１．１３ｍｍ的过盈量。 

  三、电刷压合机构动作应灵活，刷盒不许有严重烧伤或变形，压指不许有裂纹、破损。 

  四、电刷在刷盒内应能上下自由移动，无卡滞现象，电刷的导电截面积减少不许超过１０％。刷辩不

许松动、过热变色及截面积减少不许超过１０％。 

  五、同一电机须使用同一牌号的电刷，运用机车电刷磨损不许超过其寿命标记，无寿命标记的电刷其

长度不许小于原形尺寸的１／２。 

  第５３条 转子检修要求： 

  一、转子应清扫干净，绕组端部、槽口、前后支架和通风孔内不许积存油垢和碳粉。 

  二、轴、油封、前后支架、风扇、均衡块、铁心、绕组元件、槽楔及各紧固螺栓不许有裂纹、损伤、

变形及松动，轴颈表面允许有不超过有效接触面积１５％的轻微拉伤。 

  三、牵引电动机转子轴，除丝扣部分外禁止焊修。 

  四、扎线不许有松脱，开焊及机械损坏，扣片无折断，无纬带不许有起层和击穿痕迹，季修及其以下



修程的机车，扎线或无纬带允许有不影响安全运用，且宽度不超过总宽度５％的局部损伤。 

  五、牵引电动机转子重新绑扎时，换向器端拉紧力为２２１０Ｎ，输出端拉紧力为３１５０Ｎ，辅助

发电机及励磁机转子绑扎的拉紧力为８８５～９７５Ｎ，绑扎后其表面不许高出电枢铁心，表面不平度不

大于１．５ｍｍ。 

  六、转子各部的绝缘不许有破损，烧伤，老化。 

  七、均衡块丢失、松动，空转振幅大于０．１０ｍｍ或重新浸添、绑扎无纬带的转子，须做动平衡试

验。主发电机转子不平衡度不大于１３８ｇ·ｃｍ，牵引电动机转子不平衡度不大于２９４ｇ·ｃｍ。 

  八、换向器前端密封应良好，换向器压圈及螺栓不许裂损、松弛。 

  九、换向器表面不许有凸片及严重的烧损、拉伤。滑环及换向器磨耗深度，２年修及其以上修程机车

不许超过０．１５ｍｍ，其它修程机车磨耗深度不许超过０．４０ｍｍ，云母槽下刻深度不小于０．９０

ｍｍ，但直径小于５０ｍｍ的换向器可不小于０．３０ｍｍ。 

  十、换向器直径不小于寿命线标志，无寿命线标志的应不许小于有效磨耗量的１／２。换向器表面加

工后，其粗糙度不许大于３．２μｍ，云母槽应符合下刻规定并消除毛刺。 

  十一、换向器升高片处不许有开焊、甩锡、过热、变色。各片间电阻与平均值之差：锡焊者不许大于

平均值的１５％；氩弧焊者不许大于平均值的８％；新换向器不许大于平均值的５％。 

  第５４条 主发电机变速箱检修要求： 

  一、壳体及各部件不许有裂损。 

  二、功率输出器轴及惰轮轴等的配合表面应光洁，应无毛刺、大面积擦痕及过热变色。 

  三、小齿轮、轴套、轴承与轴配合良好，无松缓、转动痕迹，齿轮与轴的配合接触面积不小于７

０％；安装时齿轮加热温度不许超过１８０℃。 

  四、轴承温升不许超过４０℃。 

  第５５条 电机组装要求： 

  一、电机内外部应清洁、整齐。标记正确清晰，填充物填充良好，大线卡子、接线端子及端子盒、盖

应完整。 

  二、各紧固件应无松动，防缓件作用良好，紧固力矩符合表３—７规定。 

                       表３—７ 

 

 

－－－－－－－－－－－－－－－－－－－－－－－－－－－－－－ 

｜     ｜  力  矩  ｜      ｜  力  矩  ｜ 

｜螺栓名称 ｜ （Ｎ·ｍ） ｜ 螺栓名称 ｜ （Ｎ·ｍ） ｜ 

｜－－－－－－－－－－－－－｜－－－－－－｜－－－－－－－｜ 

｜   主发电机       ｜ 端盖螺栓 ｜２６０～２９０｜ 

｜－－－－－－－－－－－－－｜－－－－－－｜－－－－－－－｜ 



｜     ｜       ｜ 检查孔盖 ｜       ｜ 

｜端盖螺栓 ｜ １１０   ｜ 螺  栓 ｜ ７５～８５ ｜ 

｜－－－－－｜－－－－－－－｜－－－－－－－－－－－－－－｜ 

｜磁极螺全 ｜ ５５０   ｜辅助发电机及励磁机     ｜ 

｜－－－－－｜－－－－－－－｜－－－－－－－－－－－－－－｜ 

｜     ｜       ｜端盖、轴承盖｜       ｜ 

｜支架转轴 ｜ ２８０   ｜ 螺栓及  ｜ ２５～３０ ｜ 

｜螺  栓 ｜       ｜ 轴头螺母 ｜       ｜ 

｜－－－－－｜－－－－－－－｜－－－－－－｜－－－－－－－｜ 

｜  牵引电动机      ｜ 磁极螺栓 ｜ ７０～７５ ｜ 

｜－－－－－－－－－－－－－｜－－－－－－｜－－－－－－－｜ 

｜刷握固定 ｜       ｜ 刷杆固定 ｜       ｜ 

｜螺  栓 ｜１６０～１７５｜ 螺  栓 ｜ ４０～５０ ｜ 

｜－－－－－｜－－－－－－－｜－－－－－－｜－－－－－－－｜ 

｜刷握电缆接｜       ｜ 端板紧固 ｜       ｜ 

｜线端子螺栓｜１５～２０  ｜ 螺  栓 ｜  ４０   ｜ 

｜－－－－－｜－－－－－－－｜－－－－－－｜－－－－－－－｜ 

｜轴承盖及盖｜       ｜      ｜       ｜ 

｜隔板螺栓 ｜１５０～１７０｜      ｜       ｜ 

－－－－－－－－－－－－－－－－－－－－－－－－－－－－－－ 

 

  三、磁极极性正确，转子转动灵活。 

  四、刷盒与换向器或集电环轴线的倾斜量不大于１ｍｍ，并处于中性位上。 

  五、电刷应全部处于换向器或集电环的工作面上，与换向器或集电环的接触面积应不少于接触面积的

７５％。同一电机各电刷压力不大于２０％。 

  六、各检查孔盖完整，其与机座安装状态良好，强迫通风的电机检查孔盖须严密。 

  七、齿轮传动法兰与电机轴的配合面应接触均匀，接触面积不少于７０％。锥度配合的齿轮两端沿环

形的接触线长应不小于９０％，不许有沿轴向贯通的非接触线，牵引电动机的牵引小齿轮热装温度不许超

过２２０℃，轴向装入量为２．３～２．５５ｍｍ。 

  八、轴承内圈不拆卸时，其与轴的接触电阻值大于统计平均值２倍者须作记录、监测使用；大于统计

平均值３倍者须解体检查。轴承润滑脂容量：牵引电动机小齿轮侧为１２００ｇ，换向器侧为２９０ｇ，



辅助发电机及励磁机换向器侧为９０ｇ。 

  九、电机冷态绝缘电阻值：主电路电机用１０００Ｖ兆欧表，辅助电路电机用５００Ｖ兆欧表，测量

各绕组对地及相互间的绝缘电阻值均不许低于５ＭΩ。 

  第５６条 电机试验要求： 

  一、空转试验： 

  解体、检修过的电机，须在最高转速下，正、反方向各运行３０ｍｉｎ；单向运转的电机，单向运行

６０ｍｉｎ，不许有异音和甩油等现象。 

  二、牵引电动机换向极、主极绕组饱和试验： 

  １．换向极绕组饱和试验： 

  电机转速在１０００ｒ／ｍｉｎ时，逐步调整换向极绕组励磁电流，对应测量电枢换向器上间隔３０

片的开路发电电压。其饱和特性曲线：当励磁电流在６００Ａ以下时呈线性；当励磁电流在２５０Ａ处，

电流下降时的电压值应高于电流上升时的电压值。 

  ２．主动绕组饱和试验： 

  电机转速在１０００ｒ／ｍｉｎ时，逐步调整主极绕组励磁电流，对应测量电枢的开路发电电压。其

饱和特性曲线：当励磁电流在６００Ａ以下时呈线性；当励磁电流在２００Ａ处，电流下降时的电压值应

高于电流上升时的电压值。 

  三、换向试验，须在热态下进行，并符合以下规定： 

                           １ 

  １．一般电机在额定工况和使用工况下，火花不许超出１－级。 

                           ２ 

  ２．牵引电动机的转速在２０００ｒ／ｍｉｎ时，电枢及换向极绕组通以４８ 

                                 １ 

０Ａ电流，主极通以７～２４Ａ电流持续运行４０ｍｉｎ，火花不许超过１－级。 

                                 ４ 

同时测量轴承温升须符合第４８条要求。 

  四、匝间绝缘介电强度试验： 

  １．检修过电枢绕组的电机 

  （１）一般电机须在１．１倍额定电压下运行５ｍｉｎ，匝间应无击穿、闪烙现象。 

  （２）牵引电动机转速在２７２０ｒ／ｍｉｎ时，主极绕组通以３６０Ａ电流，运行１０ｍｉｎ匝间

应无击穿，闪烙现象。同时检查铁损状况，测量拖动电动机功率，其值与主极组电流回零后的拖动电动机

功率的差值不许大于１７．５ｋＷ。 

  ２．用各种脉冲感应电压检测仪测试，感应电压的峰值不许小于１０倍的电枢平均片间电压设计值

（设计值低于２００Ｖ时，应取２００Ｖ）。 

  五、振动、噪音试验： 

  １．振动 

  辅助发电机和励磁机转速在２４００ｒ／ｍｉｎ时，振幅不许大于０．０５ｍｍ。 

  ２．噪音 



  牵引电动机转速在１１００ｒ／ｍｉｎ时，小齿轮端噪音不许大于２７ｄＢ；在１４００ｒ／ｍｉｎ

时，换向器端噪音不许大于２５ｄＢ。 

  六、超速试验： 

  重绑扎线或重绑无纬带的电枢，一般电机应在１．２倍最高转速；牵引电动机在２９４０ｒ／ｍｉｎ

下持续运行２ｍｉｎ，不许发生机械损伤和永久变形。 

  七、绕组绝缘介电强度试验，任选一种试验方法： 

  １．各绕组对地及相互间逐步施以直流电压，直至以下各值：牵引发电机定子６５００Ｖ，转子２５

００Ｖ；牵引电动机５０００Ｖ；辅助发电机及励磁机２５００Ｖ。测量各级泄漏电流，不许超过８０ｍ

Ａ，且Ｖ—Ａ曲线呈线性变化。 

  ２．各绕组对地及相互间承受工频正弦交流电１ｍｉｎ，应无击穿、闪烙现象，施加电压列于表３—

８。 

                表３—８ 

 

 

－－－－－－－－－－－－－－－－－－－－－－－ 

｜         ｜ 新 造 ｜     ｜ 

｜  绕组名称   ｜（或重绕）｜ 修 复 ｜ 

｜－－－－－－－－－｜－－－－－｜－－－－－｜ 

｜ 牵引发电机定子 ｜４５００Ｖ｜２７００Ｖ｜ 

｜－－－－－－－－－｜－－－－－｜－－－－－｜ 

｜ 牵引发电机转子 ｜１７５０Ｖ｜１０００Ｖ｜ 

｜－－－－－－－－－｜－－－－－｜－－－－－｜ 

｜  牵引电动机  ｜３５００Ｖ｜２０００Ｖ｜ 

｜－－－－－－－－－｜－－－－－｜－－－－－｜ 

｜辅助发电机及励磁机｜１７５０Ｖ｜１０００Ｖ｜ 

－－－－－－－－－－－－－－－－－－－－－－－ 

 

电器及电线路 

  第５７条 各类电器的检修要求： 

  一、电器各部件应清扫干净，零件齐全完整。机械安装牢固，电气连接可靠，运动件动作灵活，作用

良好。橡胶件，密封件不许破损和老化。 



  二、风路、油路、水路畅通，无泄漏。 

  三、电器线圈的直流电阻值与出厂额定值比较，其误差不大于出厂额定值的１０％。各种电器的操作

线圈在０．７倍的额定电压下应可靠动作。 

  四、电空阀和风动电器在０．５５ＭＰａ的风压下应无泄漏，在０．３１ＭＰａ的风压下应可靠动

作。 

  五、单个电器或电器元件的带电部分对地或相互间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１０ＭΩ，制动电阻对地的绝

缘电阻应不小于３ＭΩ（额定电压不足５００Ｖ者用５００Ｖ兆欧表测量，５００Ｖ以上者用１０００Ｖ

兆欧表测量，电子组件允许用数字万能表测量）。 

  六、对主电路的各种电器和绝缘介电强度试验时，电器带电部分对地和相互间承受工频正弦交流电１

ｍｉｎ应无击穿、闪烙现象，试验电压为： 

  主电路的电器部件：３０００Ｖ； 

  辅助电路的电器部件：７５０Ｖ； 

  相互间：７５０Ｖ； 

  额定电压３５Ｖ以下的电器元件：３５０Ｖ。 

  允许用上述规定电压值的２．５倍，作直流泄漏试验，泄漏电流不大于８０μＡ且曲线呈线性。 

  七、电器在机车上安装必须牢固，接线正确，动作试验开闭程序正确，作用灵活可靠。 

  八、电器及电线路检修后，在机车起动试验之前，须作电器动作试验，应符合电路图要求，保证程序

正确，作用可靠，性能良好。 

  第５８条 有触点电器的检修要求： 

  一、触头（包括触指、触片）、触头嵌片不许有裂纹、变形、过热和烧损。限度表上无规定或无极限

刻度的触头、嵌片厚度，４年修时均不小于原形尺寸的２／３，季修时不小原形尺寸的１／２。 

  二、主触头、辅助触头、联锁触头或接点应动作灵活、准确、可靠。电器解体检修时，触头的开距、

超程、接触线（或面），接触压力应不低于设计要求的９０％或限度规定。运用中应无异常变化。有开闭

配合要求的电器，其开闭顺序和开闭角度应正确。 

  三、灭弧线圈应安装牢固，电连接处接触电阻值不许超过新品的３倍，不许有裂纹、断路、短路；导

弧角不许有裂纹、变形，并不得与灭弧室壁磨擦、碰撞；灭弧室不许有裂纹和严重烧损；导磁板、挂钩、

搭扣应齐全、完整，作用良好。 

  四、风缸体和活塞不许有裂纹、砂眼和拉伤，皮碗不许有老化和永久变形。风路畅通，阀与阀口及各

接触面在通电和失电情况下均不许泄漏。 

  五、弹簧、转轴等构件不许有裂纹、变形、松动和过量磨耗，机械联锁作用须正确可靠。 

  六、线圈安装应牢固，接线座不许松动。 

  七、操作线圈通、断电时，衔铁应动作灵活，电器动作无卡滞，不出现两次音响。 

  八、１７ＭＶ４０Ｃ１型电磁阀从动杆超出阀体的高度：在断电状态下应不小于３．０５ｍｍ；在通

电状态下应不小于１．１５ｍｍ。１７ＭＶ３８Ａｂ型电磁阀阀杆超出阀体的高度：在断电状态下应不小

于０．８１ｍｍ。 

  九、压力开关、温度开关和各种保护电器的动作值应按表３—９的规定调整，整定合格后其调整部分

必须封定。 



  第５９条 无触点电器的检修要求： 

                   表３—９ 

 

 

－－－－－－－－－－－－－－－－－－－－－－－－－ 

｜ 电 器 ｜   动作值   ｜  返回值  ｜ 

｜－－－－－｜－－－－－－－－－｜－－－－－－－｜ 

｜     ｜    ＋０   ｜       ｜ 

｜ Ｇ Ｒ ｜０．９５     ｜       ｜ 

｜     ｜    －０．１Ａ｜       ｜ 

｜－－－－－｜－－－－－－－－－｜－－－－－－－｜ 

｜ ＧＯＬＲ｜ ３５０±１０Ａ  ｜       ｜ 

｜－－－－－｜－－－－－－－－－｜－－－－－－－｜ 

｜ ＢＷＲ ｜１４９～１５２Ａ ｜       ｜ 

｜－－－－－｜－－－－－－－－－｜－－－－－－－｜ 

｜ ＯＭＲ ｜２３４～４６５Ａ ｜       ｜ 

｜－－－－－｜－－－－－－－－－｜－－－－－－－｜ 

｜ ＷＰＳ ｜  ８８ｋＰａ  ｜       ｜ 

｜－－－－－｜－－－－－－－－－｜－－－－－－－｜ 

｜ ＯＰＳ ｜ ３１４ｋＰａ  ｜       ｜ 

｜－－－－－｜－－－－－－－－－｜－－－－－－－｜ 

｜ ＣＯＰ ｜ ０．５ｋＰａ  ｜       ｜ 

｜－－－－－｜－－－－－－－－－｜－－－－－－－｜ 

｜ＥＦＰＳ ｜ ３．５ｋＰａ  ｜       ｜ 

｜－－－－－｜－－－－－－－－－｜－－－－－－－｜ 

｜ ＰＣＳ ｜ ４１４ｋＰａ  ｜３１０ｋＰａ ｜ 

｜－－－－－｜－－－－－－－－－｜－－－－－－－｜ 

｜ＥＯＰＳ ｜ ９００ｋＰａ  ｜       ｜ 



｜－－－－－｜－－－－－－－－－｜－－－－－－－｜ 

｜ ＬＢＳ ｜ １４５ｋＰａ  ｜１００ｋＰａ ｜ 

｜－－－－－｜－－－－－－－－－｜－－－－－－－｜ 

｜ ＳＰＳ ｜ １５９ｋＰａ  ｜７．６ｋＰａ ｜ 

｜－－－－－｜－－－－－－－－－｜－－－－－－－｜ 

｜ＣＧＳ1  ｜ ９６９ｋＰａ  ｜８９３ｋＰａ ｜ 

｜－－－－－｜－－－－－－－－－｜－－－－－－－｜ 

｜ＣＧＳ2  ｜１００３ｋＰａ  ｜９２８ｋＰａ ｜ 

｜－－－－－｜－－－－－－－－－｜－－－－－－－｜ 

｜ＬＯＴＳ ｜１１３±２℃   ｜１０９±１℃ ｜ 

｜－－－－－｜－－－－－－－－－｜－－－－－－－｜ 

｜ＨＯＴＳ ｜１１３±２℃   ｜１０９±１℃ ｜ 

｜－－－－－｜－－－－－－－－－｜－－－－－－－｜ 

｜ＨＷＴＳ ｜１１３±２℃   ｜１０９±１℃ ｜ 

｜－－－－－｜－－－－－－－－－｜－－－－－－－｜ 

｜ＷＴＳ1  ｜ ９９±２℃   ｜ ８６±１℃ ｜ 

｜－－－－－｜－－－－－－－－－｜－－－－－－－｜ 

｜ＷＴＳ2  ｜ ９３±２℃   ｜ ８６±１℃ ｜ 

｜－－－－－｜－－－－－－－－－｜－－－－－－－｜ 

｜ ＬＩＳ ｜ ７１±２℃   ｜ ６７±１℃ ｜ 

｜－－－－－｜－－－－－－－－－｜－－－－－－－｜ 

｜ ＯＴＳ ｜１２５±４℃   ｜１０８±５℃ ｜ 

－－－－－－－－－－－－－－－－－－－－－－－－－ 

 

  一、电器内的各元件应排列整齐，安装牢固。如有松动、破损、过热、烧损等异状时，须检测或更

换。各电位器调整后必须封定。 

  二、印刷电路板应清洁。金属箔不许有短路、断路、过热、烧损和脱离基板的现象。焊点应光滑、牢

固、凸起２ｍｍ左右，不许有虚焊现象，禁止使用腐蚀性焊剂焊接。 

  三、插件的插接部分必须清洁，插接可靠，接触良好。 

  四、新的电子元件（二极管，三极管，集成电路等），使用前应经高温测试的筛选，其参数应符合有



关标准，并满足电气性能的要求。 

  五、电子组件或整机检修后必须进行试验。下列电器的技术性能应符合规定要求： 

  １．电压调整器 

  在整个柴油机转速，辅助发电机负载变化范围内，保证辅助发电机端电压为７５±１Ｖ，当辅助发电

机电压达到８５±１Ｖ时，过压保护装置应起作用。 

  ２．５０Ｖ电源箱 

  当输入电压在５５～８５Ｖ间，负载电流在０～５Ａ间变化时，输出电压应稳定在５０±３Ｖ；当输

出电压达到５９Ｖ时，过压保护应起作用，当负载电流达到５．３Ａ时，过流保护应起作用。 

  ３．压敏继电器 

  ＶＳＲ1：当输入控制电压为４３．５±０．５Ｖ时，ＭＧＲ应吸合。 

  ＶＳＲ2：当输入控制电压为５６．５±０．５Ｖ时，ＨＧＲ应吸合。 

  ４．故障显示板 

  晶闸管触发可靠，故障指示灯显示正确。 

  六、主整流桥应清洁，元件、熔断器无损坏。更换二极管时，应选择与同桥臂二极管性能相近的二极

管。组装整流桥时，应按标记原拆原装。组装时二极管的弹簧压板应压平到凸起量为０．１３ｍｍ以内。

Ｌ型汇流条螺栓的紧固力矩为７Ｎ·ｍ，熔断器螺栓紧固力矩为５５Ｎ·ｍ。 

  第６０条 恒功励磁控制屏调试要求： 

  一、各插件按规定的程序试验，应符合规定的要求。 

  二、整机装车后，恒功励磁调节作用应正常，二、三、四级空转信号输入后的功率修正应良好；电

流、功率斜率应正常；各种保护功能作用良好；档位电压、电流，功率基准应符合表３—１０的要求。 

                            表３—１０ 

 

 

－－－－－－－－－－－－－－－－－－－－－－－－－－－－－－－－－－

－ 

＼档   ｜         ｜         ｜          

 ＼位  ｜  电压基准   ｜  电流基准   ｜ 功率基准（Ｖ）  

档 ＼基 ｜  （Ｖ）    ｜  （Ｖ）    ｜          

 位 ＼准｜         ｜         ｜          

－－－－－｜－－－－－－－－－｜－－－－－－－－－｜－－－－－－－－

－ 

  １  ｜１．６１～２．２２｜１．４１～２．０３｜０．５２～０．５

５ 



－－－－－｜－－－－－－－－－｜－－－－－－－－－｜－－－－－－－－

－ 

  ２  ｜３．２３～４．４６｜２．８７～４．０５｜０．９６～１．０

０ 

－－－－－｜－－－－－－－－－｜－－－－－－－－－｜－－－－－－－－

－ 

  ３  ｜４．７４～６．５７｜４．２８～５．９１｜２．１２～２．２

０ 

－－－－－｜－－－－－－－－－｜－－－－－－－－－｜－－－－－－－－

－ 

  ４  ｜５．８４～７．９２｜５．２５～７．１１｜３．０９～３．２

２ 

－－－－－｜－－－－－－－－－｜－－－－－－－－－｜－－－－－－－－

－ 

  ５  ｜６．７２～９．０９｜６．１１～８．１１｜４．５１～４．７

０ 

－－－－－｜－－－－－－－－－｜－－－－－－－－－｜－－－－－－－－

－ 

  ６  ｜７．５２～９．９６｜６．７６～８．９６｜６．０４～６．３

０ 

－－－－－｜－－－－－－－－－｜－－－－－－－－－｜－－－－－－－－

－ 

  ７  ｜８．００～１０．20｜７．２８～９．４６｜７．６１～７．９

３ 

－－－－－｜－－－－－－－－－｜－－－－－－－－－｜－－－－－－－－

－ 

  ８  ｜８．４８～９．００｜７．７３～９．６０｜９．０１～９．５

０ 



－－－－－－－－－－－－－－－－－－－－－－－－－－－－－－－－－－

－ 

 

  三、速度控制作用应符合表３－１１的要求。 

                  表３—１１ 

 

 

－－－－－－－－－－－－－－－－－－－－－－－－－－ 

｜      ｜   动作值（ｋｍ／ｈ）     ｜ 

｜ 受控电器 ｜－－－－－－－－－－－－－－－－－｜ 

｜      ｜  吸  合  ｜ 释  放   ｜ 

｜－－－－－－｜－－－－－－－－｜－－－－－－－－｜ 

｜ＭＳＯＳ  ｜１９．０±０．６｜２２．０±０．５｜ 

｜－－－－－－｜－－－－－－－－｜－－－－－－－－｜ 

｜ＤＢ1、4、7 ｜２６．９±０．６｜  ２９．５  ｜ 

｜－－－－－－｜－－－－－－－－｜－－－－－－－－｜ 

｜ＤＢ2、5、8 ｜１９．５±０．６｜  ２２．１  ｜ 

｜－－－－－－｜－－－－－－－－｜－－－－－－－－｜ 

｜ＤＢ3、6、9 ｜１３．９±０．６｜  １６．５  ｜ 

｜－－－－－－｜－－－－－－－－｜－－－－－－－－｜ 

｜ＡＳ1、2  ｜６４．０＋０．６｜６１．１＋０  ｜ 

｜      ｜    －２  ｜    －２  ｜ 

｜－－－－－－｜－－－－－－－－｜－－－－－－－－｜ 

｜ＯＳＶ   ｜ １０８．３  ｜１１８±０．６ ｜ 

－－－－－－－－－－－－－－－－－－－－－－－－－－ 

 

  四、电阻制动工况，励磁调节作用应正常。 

  第６１条 粘着控制屏的调试要求： 

  一、各插件按规定的程序试验，应符合规定的要求。 



  二、粘着控制作用应符合表３—１２的要求。 

  速度单位ｋｍ／ｈ                表３－１２ 

 

 

－－－－－－－－－－－－－－－－－－－－－－－－－－－－－－－－－－ 

｜ 轮  ｜ 运 ｜ 起动 ｜         ｜      ｜ ｜ 

｜ 滑  ｜ 用 ｜ 过程 ｜  在起始值   ｜      ｜ ｜ 

｜ 级  ｜ 工 ｜在υ≤ ｜υ＞３．２ｋｍ／ｈ｜      ｜执｜ 

｜ 别  ｜ 况 ｜３．２ ｜时的作用速    ｜      ｜行｜ 

｜ 及  ｜－－－｜ｋｍ／ｈ｜度差和加速    ｜ 修正功能 ｜电｜ 

｜ 代  ｜牵｜电｜ 时的 ｜度   值    ｜      ｜器｜ 

｜ 号  ｜ ｜制｜ 作用 ｜         ｜      ｜ ｜ 

｜    ｜引｜动｜速度差 ｜         ｜      ｜ ｜ 

｜－－－－｜－｜－｜－－－－｜－－－－－－－－－｜－－－－－－｜－｜ 

｜ 一级 ｜ ｜ ｜    ｜         ｜      ｜撤｜ 

｜（小量 ｜ ｜ ｜    ｜         ｜ 自动撤砂 ｜砂｜ 

｜ 值蠕 ｜△｜△｜≥２．８｜   １．２   ｜ 信号中止 ｜电｜ 

｜ 滑） ｜ ｜ ｜    ｜         ｜后３Ｓ，停止｜空｜ 

｜△ＶＬ1 ｜ ｜ ｜    ｜         ｜撤砂    ｜阀｜ 

｜－－－－｜－｜－｜－－－－｜－－－－－－－－－｜－－－－－－｜－｜ 

｜    ｜ ｜ ｜    ｜         ｜ 降低功率 ｜ ｜ 

｜    ｜ ｜ ｜    ｜         ｜ 和电流基 ｜ ｜ 

｜    ｜ ｜ ｜≥２．８｜  ≥１．２   ｜ 准量值与 ｜恒｜ 

｜ 二级 ｜ ｜ ｜    ｜         ｜ 实际速度 ｜功｜ 

｜（中量 ｜ ｜ ｜    ｜         ｜ 差成比例 ｜励｜ 

｜ 值蠕 ｜△｜－｜－－－－｜－－－－－－－－－｜－－－－－－｜磁｜ 

｜ 滑） ｜ ｜ ｜    ｜         ｜ 功率及电 ｜控｜ 

｜△ＶＬ2 ｜ ｜ ｜    ｜         ｜ 流基准全 ｜制｜ 



｜    ｜ ｜ ｜≥３．６｜   ２．０   ｜ 部减掉，两｜屏｜ 

｜    ｜ ｜ ｜    ｜         ｜ 者平滑降 ｜ ｜ 

｜    ｜ ｜ ｜    ｜         ｜ 为零   ｜ ｜ 

｜－－－－｜－｜－｜－－－－｜－－－－－－－－－｜－－－－－－｜－｜ 

｜    ｜ ｜ ｜    ｜①≥３．２，   ｜      ｜ ｜ 

｜    ｜ ｜ ｜    ｜且有一个     ｜      ｜ ｜ 

｜    ｜ ｜ ｜    ｜轴加速度     ｜延时０．５ｓ｜ ｜ 

｜    ｜ ｜ ｜    ｜高于０．     ｜后快速降  ｜ ｜ 

｜    ｜ ｜ ｜    ｜４ｍ／ｓ平方   ｜功率，电流 ｜ ｜ 

｜ 三级 ｜△｜—｜≥４．８｜②所有轴     ｜基准    ｜恒｜ 

｜（中量 ｜ ｜ ｜    ｜加速度高     ｜      ｜功｜ 

｜ 值蠕 ｜ ｜ ｜    ｜于０．４ｍ／ｓ平方｜      ｜励｜ 

｜ 滑） ｜ ｜ ｜    ｜③任一轴     ｜      ｜磁｜ 

｜△ＶＬ3 ｜ ｜ ｜    ｜速高于      ｜      ｜控｜ 

｜    ｜ ｜ ｜    ｜６２０ｒ／ｍｉｎ ｜      ｜制｜ 

｜    ｜－｜－｜－－－－｜－－－－－－－－－｜－－－－－－｜屏｜ 

｜    ｜ ｜ ｜    ｜①≥２．０    ｜      ｜ ｜ 

｜    ｜ ｜ ｜    ｜②任一轴     ｜ 短时快速 ｜ ｜ 

｜    ｜ ｜ ｜    ｜减速度值     ｜ 降功率  ｜ ｜ 

｜    ｜—｜△｜≥３．６｜大于０．     ｜      ｜ ｜ 

｜    ｜ ｜ ｜    ｜４ｍ／ｓ平方   ｜      ｜ ｜ 

｜－－－－｜－｜－｜－－－－｜－－－－－－－－－｜－－－－－－｜－｜ 

｜ 四级 ｜ ｜ ｜    ｜≥９．６（在   ｜      ｜卸｜ 

｜（小量 ｜ ｜ ｜    ｜一个轴低     ｜      ｜载｜ 

｜ 值蠕 ｜△｜△｜ —  ｜３．２ｋｍ／ｈ  ｜ 立即卸载 ｜继｜ 

｜ 滑） ｜ ｜ ｜    ｜其余均高     ｜      ｜电｜ 

｜△ＶＬ4 ｜ ｜ ｜    ｜１２．８ｋｍ／ｈ ｜      ｜器｜ 

｜    ｜ ｜ ｜    ｜时作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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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１２的说明： 

  １．各级修正的作用速度差值，随机车速度提高应呈线性变化，并符合规定斜率。 

  ２．表中加“＊”数字，第二批机车不适用（无此功能）。 

  ３．较高级别修正时，较低级别应同时作用。 

  第６２条 其它电器检修要求： 

  一、带状电阻不许有短路和断路，绝缘隔板不许有裂纹和严重破损；绕线电阻不许有断路，短路和松

散，外包珐琅应完整；可调电阻接触可靠，阻值整定后应做好定位标记，断面缺损不许超过原形截面的１

０％，阻值不许超过原额定值的５％。 

  二、互感器接线端子不许松动，内部绕组不许有短路，断路和虚接现象，绕组及铁心不许松动。 

  三、电容器不许有短路、断路和漏液现象。 

  四、分流器不许有断片，裂纹，过热和开焊。 

  五、熔断器的规格应符合电路图中规定的要求，并作用良好。 

  六、各种按钮，转换开关磨耗深度和烧损厚度应不超过原形尺寸的１／５；刀开关动刀片与刀夹的夹

紧力适当，接触面积应不小于８０％，刀片的缺损沿厚度方向应不超过原形尺寸的１／３，沿宽度方向不

超过原形尺寸的１／１０。 

  七、各种灯具应齐全无损坏，光照良好，显示正确。头灯聚焦良好，触发可靠。外露灯具须密封良

好。电炉、取暖设备、风扇等作用良好。 

  第６３条 电线路、电机、电器内部连线检修要求： 

  一、导线的芯线或编织线的断股比例不大于１０％。铜排不许有裂纹，有效导电面积缺损比例不大于

１５％。在两接线柱间的连线不得拉紧，线的长度应比两接线柱间的直线距离长１０～３０％，在线束导

线的中部必须加接头修复时，有两个接头以上者其相互间必须错开，两接头间错开的距离应不小于接头长

度的２倍，且辅助电路的中部接头两端应与线束或走线架绑扎固定。 

  二、在保证绝缘介电强度和机械性能的前提下，局部的绝缘损坏允许包扎处理。牵引电动机引出线包

扎处所与座孔距离应不少于５０ｍｍ。导线有下述情况之一者，应予更换： 

  １．外表橡胶显著膨胀，挤出胶瘤，失去弹性者。 

  ２．橡胶呈糊状或半糊状，弯曲时有挤胶现象者。 

  ３．目视有表面裂纹，正反折合４次后露出铜芯；绝缘层易剥落，受压即成粉状者。 

  ４．将导线绕成内径为电线外径５倍的螺旋状，在常温下浸水２４小时后，按第５７条进行绝缘介电

强度试验不合格者。 

  ５．导线绝缘作拉伸试验，其断裂伸长率低于新品断裂伸长率的２／５者。 

  三、接线端子应光滑平整、搪锡完好，均匀无裂纹。接线端子与导线连接处不许有松动、氧化、过

热、烧损，接触电阻值不超过统计平均值的３～８倍。主电路线路、电机、电器的大线的中部加接头修复

时，导线与端子须搪锡，压接处煮锡，并测量接触电阻，其值不超过统计平均值的２倍，但主电路内并联

导线的接线端子重新压接或中部加接头修复时，其导线阻值不超过并联导线中最小阻值的１．１倍。 

  四、线管（或线道）、线槽应清洁干燥，不许有挤压导线的变形，导线在其内应摆放整齐，安装牢



固；管卡齐全，管口导线的防护完好；线束及导线应布置规则，排列整齐，绑扎牢固，连接正确可靠。导

线间、导线与机座等部件间，不许有磨擦、挤压，防护和固定装置的器件齐全完好；瓷瓶和绝缘件应清洁

无裂纹。 

  五、接线排的绝缘隔板，破损不许超过原面积的３０％；导线线号应齐全、清晰、排列整齐，便于查

看。在接线排上的连接位置应与电路图中标注的位置一致；连接件应齐全，连接牢固，不许有氧化、过

热、烧损现象。 

  六、电线路的绝缘电阻应不低于表３—１３的规定。 

                   表３—１３ 

 

 

－－－－－－－－－－－－－－－－－－－－－－－－－ 

｜     ｜绝缘电阻｜      ｜     ｜ 

｜ 项 目 ｜（ＭΩ）｜ 使用仪表 ｜  注  ｜ 

｜－－－－－｜－－－－｜－－－－－－｜－－－－－｜ 

｜     ｜    ｜１０００Ｖ兆｜     ｜ 

｜主电路对地｜０．５ ｜欧表    ｜     ｜ 

｜－－－－－｜－－－－｜－－－－－－｜－－－－－｜ 

｜     ｜    ｜４年修时  ｜４年修以下｜ 

｜辅助电路 ｜    ｜５００Ｖ兆欧｜修下修程 ｜ 

｜对  地 ｜０．５ ｜表     ｜允许用数 ｜ 

｜     ｜    ｜      ｜字表   ｜ 

｜－－－－－｜－－－－｜－－－－－－｜－－－－－｜ 

｜主电路与 ｜    ｜允许用数  ｜     ｜ 

｜辅助电路 ｜０．５ ｜字电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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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绝对湿度超过１６ｇ／立方米或有缓霜的条件下，绝缘电阻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季修及其以上修程的机车主电路对地、主电路对辅助电路的绝缘电阻不低于０．３ＭΩ。辅助电

路对地的绝缘电阻不低于０．１ＭΩ。 

  ２．不同气温下绝对湿度为１６ｇ／立方米时的相对湿度应符合表３—１４的规定。 

                               表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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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蓄电池 

  第６４条 蓄电池检修要求： 

  一、蓄电池应清洁，壳体不许有裂纹，封口填料完整，无泄漏，出气孔畅通，各单节不许有短路或断

路。 

  二、各连接板平整，表面镀层良好，极柱及螺栓清洁无锈蚀，引出线有效导电面积减少不大于１

０％。 

  三、蓄电池箱及车体安装柜内壁和托盘应清洁、干燥、无严重腐蚀。机车２年修及其以上修程时应进

行防腐处理。 

  四、蓄电池容量：机车２年修及其以上修程时应不低于额定容量的８０％，其余修程应不低于额定容

量的７０％。 

  五、蓄电池充电后的电解液密度（换算到１５℃）：机车２年修及其以上修程时应为１．２６±

０．００５其余修程应为１．２３～１．２７之间。运用机车不低于１．２０，各单节间密度之差不大于



０．０５，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冬季电解液密度可较上述值稍高，但不得高于１．３０。 

  六、电解液液面高度ＮＧ—４２０型为１０～２０ｍｍ。 

  七、蓄电池对地绝缘电阻Ｒｘ须用内阻为３００００Ω，量程为１５０Ｖ的电压表测量，并按下式计

算： 

          蓄电池组端电压 

  Ｒχ＝（－－－－－－－－－－－－－－１）×３００００Ω 

      正端对地电压＋负端对地电压 

式中电压单位为Ｖ。 

  机车２年修及其以上修程Ｒｘ应不低于１７０００Ω，其余修程应不低于８０００Ω，但在绝对湿度

大于表３—１４的规定值时，其对地绝缘电阻要求，在无碍电子屏可靠工作的前提下，由各铁路局自行规

定。 

  八、运用机车蓄电池单节电压应不低于２Ｖ，蓄电池组对地漏电电流应不大于２０ｍＡ。 

 

                 仪表 

 

  第６５条 仪表检修要求： 

  一、各种仪表检修及定期校验应严格执行国家计量管理部门颁布的有关规定。 

  二、定期校验应结合机车定期修理进行，其校验期限为： 

  １．双针风压表，轴头里程表和保护用仪表开关为６万ｋｍ，结合机车季修进行。 

  ２．其它仪表一般不超过２４万ｋｍ，结合机车年修进行。 

  三、仪表外壳及玻璃罩应完整，严密、清洁，刻度及字迹清晰。 

  四、指针在全量程范围内移动时，应无磨擦和阻滞现象，指示误差不许超过精度等级允许的范围。 

  五、负载电流表和机车速度表装车后应与调整电阻一起校验，调整电阻应做定位标记。 

  六、检修、校验后的仪表应在表上注明校验单位和日期，并打好封印。 

  七、仪表在机车上安装必须牢固，正确，管路畅通无泄漏，照明良好。 

车体及走行部 

  第６６条 车体及车架检修要求： 

  一、车体不许有裂损，表面平整，各螺栓栽丝、铆钉及防雨胶皮状态良好。 

  二、车体及车体构架裂纹或焊缝开裂时，须铲除后焊修或加补强板焊修。 

  三、走板、地板、梯子、扶手、门锁操纵台及靠背椅等应安装正确，状态及作用良好。 

  四、排障器、扫石器须安装牢固，不许有裂纹及破损。排障器底面距轨面的距离为８０～１３０ｍ

ｍ，扫石器底部距轨面的距离为２０～３０ｍｍ。 

  第６７条 牵引装置检修要求： 

  一、车钩中心线距轨面的高度：２年修及其以上修程的机车为８５０±２０ｍｍ；其余修程的机车为

８２０～８８５ｍｍ；运用机车为８１５～８９０ｍｍ。 

  二、车钩“三态”（闭锁状态、开锁状态、全开状态）须作用良好。在闭锁状态下，外拉钩舌，测量



勾舌与钩腕内侧面的距离不大于１３０ｍｍ。 

  三、钩锁销组件应动作灵活、无卡滞。 

  四、钩尾端部的磨耗允许堆焊修复，其余部位禁止焊修。 

  五、４年修机车车钩各零件须探伤检查。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禁止使用： 

  １．钩舌销或钩尾销裂纹。 

  ２．钩尾销孔后部裂纹。 

  ３．钩尾框孔前部裂纹。 

  ４．钩耳护销凸面裂纹扩展到钩耳孔。 

  ５．钩舌裂纹扩展到钩舌销孔。 

  ６．钩腕上超过腕高尺寸２０％的裂纹。 

  六、车钩的自由伸缩量不大于１２．７ｍｍ，左右摆动量不大于２０３ｍｍ。 

  七、钩体下锁铁孔周边的裂纹允许观察使用。 

  八、钩舌内侧圆弧面上距上、下端面４０ｍｍ范围内的横向（平行于钩舌销孔中心线）裂纹长度小于

１０ｍｍ，深度小于２ｍｍ；内侧面其它区域的横向裂纹长度小于３０ｍｍ，深度小于３ｍｍ；钩舌肩部

裂纹长度小于２０ｍｍ，深度小于４ｍｍ时，允许消除使用。其它部位裂纹可酌情放宽，消除后作记录使

用。 

  九、消除钩舌裂纹须在冷态下进行，局部温度不超过２５０℃，并保证圆滑过渡。 

  十、缓冲器前后端板不许有裂纹。胶垫总高度不小于１７８ｍｍ。 

  十一、牵引箱应无裂纹，摩擦板的焊接状态良好，前后止挡间的距离应为３４９～３５３ｍｍ。 

  第６８条 转向架构架、浮动枕架及中心支承检修要求： 

  一、构架不许有裂纹。 

  二、机车２年修及其以上修程，须测量轴箱磨耗板与导框衬套间的纵、横向间隙，更换磨耗到限和裂

损的衬套。衬套安装螺栓的紧固力矩为２４０Ｎ·ｍ。其余修程时，每个衬套允许有一条不超过衬套长度

１／３的裂纹。 

  三、浮动枕梁及中心支承体不允许有裂纹。中心支承尼龙摩擦板、摩擦环不许有裂损和严重碾伤。 

  四、橡胶堆旁承的胶垫与钢板脱胶面积不许超过粘结面积的１／４。自由高度：新件应为２４７～２

５４ｍｍ；旧件应不小于２４０ｍｍ。在１５８ｋＮ压力下的工作高度：新件应为２３２～２３８ｍｍ；

旧件应不小于２２５ｍｍ。同一转向架上各旁承的工作高度差不大于３ｍｍ。安装时须将工作高度大的装

在转向架的前端。 

  五、浮动枕梁与构架的纵向总间隙不大于９ｍｍ，横向间隙每侧为３８±１ｍｍ。 

  六、安全销处浮动枕梁与车体的间隙应为４．８～９．４ｍｍ。 

  第６９条 轴箱弹簧及减振器检修要求： 

  一、轴箱弹簧不许有裂损。同一转向架上所有弹簧的工作高度差不大于４ｍｍ，同一机车上不大于６

ｍｍ。安装时须将工作高度的弹簧置于机车的第１、４轴位上。 

  二、减振器胶垫无老化破损。 

  三、机车２年修及其以上修程时，摩擦减振器须分解检修，更换磨损的部件。 

  四、摩擦减振器安装螺栓的紧固力矩为９５～１０８Ｎ·ｍ。 



  第７０条 轴箱检修要求： 

  一、机车二年修及其以上修程时，轴箱体、摩擦板及各焊缝应无裂纹。更换裂损及磨耗到限的摩擦

板。其余修程的轴箱摩擦板的可见焊缝允许每块有两处开焊。 

  二、轴箱的轴承密封性能须良好，每个轴承的油脂填加量为０．９～１．０ｋｇ；轴承与轴颈的压装

吨位为３６０～５４０ｋＮ，轴箱轴承与轴颈的配合过盈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三、轴箱端盖安装螺栓的紧固力矩为４０５～４３５Ｎ·ｍ。 

  四、轴箱轴承组装后试验或运用中，不许有严重甩油，温升不大于３８℃。 

  第７１条 轮对检修要求： 

  一、轮箍不许有裂纹及松缓。轴身上的横裂纹经铲除后可以使用，但铲除后轴身直径减少量不超过４

ｍｍ。抱轴颈的同柱度大于０．１０ｍｍ或抱轴颈上有横裂纹及损伤时，应按表３—１５旋修至下一个等

级直径。轴颈表面做滚压加工后，波度指数按下式计算，应不超过１００。即： 

        波峰与波谷波间的高度 

  波度指数＝－－－－－－－－－－－－ 

       波长（波峰与波峰间距离） 

                              表３—１５ 

 

 

－－－－－－－－－－－－－－－－－－－－－－－－－－－－－－－－－－

－－－－ 

抱轴颈｜ 原 形  ｜  一   ｜  二   ｜  三   ｜  

四    

等 级｜      ｜      ｜      ｜      ｜       

－－－｜－－－－－－｜－－－－－－｜－－－－－－｜－－－－－－｜－－

－－－－ 

各等级｜２２８．５２｜２２７．７ ｜２２６．９ ｜２２５．３ ｜２２

３．８  

的直径｜～２２８．６｜～２２７．８｜～２２７．０｜～２２５．４｜～２

２３．９ 

ｍｍ）｜      ｜      ｜      ｜      ｜      

－－－－－－－－－－－－－－－－－－－－－－－－－－－－－－－－－－

－－－－ 



 

  二、轮心与轴的配合不许松缓。轮心上的裂级允许焊修，但超过该处圆周１／３的环形裂纹及发展到

毂孔上的放射性裂纹禁止焊修。 

                           ＋１ 

  三、轮对组成后单独测量时，内侧距离新轮箍为１３５３  ｍｍ，旧轮箍为 

                           －２ 

１３５３±２ｍｍ。 

  四、轮箍外形旋削后，用样板检查，踏面偏差不超过０．５ｍｍ，轮缘高度减少量不超过１ｍｍ，轮

缘厚度减少量不超过０．５ｍｍ，距轮缘顶部１０～１８ｍｍ处可留有深度不超过２ｍｍ，宽度不大于５

ｍｍ的残沟。 

  五、允许采用经部核准的，轮缘垂直高度为２５ｍｍ的磨耗型踏面。 

  六、轮对的轮径差符合表３—１６的规定。 

                表３—１６ 

 

 

－－－－－－－－－－－－－－－－－－－－－－ 

｜轮 ＼轮   ｜   ｜   ｜    ｜ 

｜＼径 ＼径  ｜   ｜   ｜    ｜ 

｜ ＼差 ＼位 ｜同一轴｜同一转｜ 同一 ｜ 

｜修 ＼值 ＼置｜左 右｜向 架｜ 机车 ｜ 

｜   ＼ｍｍ＼｜   ｜   ｜    ｜ 

｜  程 ＼  ｜   ｜   ｜    ｜ 

｜－－－－－－－｜－－－｜－－－｜－－－－｜ 

｜ 机车２年修 ｜１．０｜２．０｜４．０ ｜ 

｜及其以上修程 ｜   ｜   ｜    ｜ 

｜－－－－－－－｜－－－｜－－－｜－－－－｜ 

｜  其全修程 ｜２．０｜５．０｜１０．０｜ 

－－－－－－－－－－－－－－－－－－－－－－ 

 

  七、镶装轮箍时： 

  １．轮箍内径配合面须探伤检查，不许有裂纹。 

  ２．轮辋外径配合面圆柱度不大于０．２ｍｍ，圆度不大于０．５ｍｍ。 



  ３．轮箍镶装紧余量为１．２‰±０．２‰。轮箍内径圆度不大于０．３ｍｍ，圆柱度不大于０．２

ｍｍ。轮箍加热应均匀，温度不超过３５０℃；严禁用人工方法冷却轮箍。 

  ４．轮箍加垫时，垫板厚度不大于１．５ｍｍ，垫板不多于一层，总数不多于４块，相邻两块垫板间

距不大于１０ｍｍ。轮箍厚度小于４５ｍｍ时不许加垫。 

  八、机车运用时，轮对各部不许有裂纹，无松缓；轮缘垂直磨耗高度不超过１８ｍｍ；轮缘顶部出现

碾堆时应予消除；轮缘厚度在距踏面滚动圆向上１０ｍｍ处不小于２３ｍｍ；轮箍踏面擦伤深度不大于

０．７ｍｍ；踏面磨耗深度不大７ｍｍ，但采用轮缘高度为２５ｍｍ的磨耗型踏面时，踏面磨耗深度不许

大于９ｍｍ；踏面的缺陷或剥离长度超过４０ｍｍ，且深度不超过１ｍｍ。 

  九、轮箍不许焊修。 

  十、机车２年修及其以上的修程的轮轴、轮箍须用超声波探伤检查。 

  十一、轮对检修后应涂漆，轮箍外侧面涂白色、轮心外侧面涂红色，轮箍与轮辋之间沿圆周等分涂３

道宽２５ｍｍ长４０ｍｍ的黄色防缓标记。 

  第７２条 牵引齿轮及抱轴盒检修要求： 

  一、用齿形样板和宽度不大于３ｍｍ的塞尺检查主、从动牵引齿轮的齿形偏差，偏差量达０．２８ｍ

ｍ时，应修磨齿轮（在无修磨能力时，齿形偏差放宽为０．３５ｍｍ）；齿根部因啮合造成的台阶达

０．８ｍｍ时应磨修消除。检查齿顶宽度；主动齿轮不小于１．６ｍｍ，从动齿轮不小于３．２ｍｍ；目

视检查齿面，齿面轻微腐蚀或点蚀面积应不超过２０％，深度不超过０．３ｍｍ。 

  二、齿轮箱箱体不许有裂纹和砂眼，分箱面无泄漏。 

  三、齿轮箱与电机安装螺栓的紧固力矩为５９６～６７０Ｎ·ｍ，齿轮箱合口安装螺栓的紧固力矩为

２５８～２８５Ｎ·ｍ。 

  四、抱轴瓦白合金不许有脱壳、碾片、熔化及超过受力面积５％的剥离（以受力区面积计算）。 

  五、抱轴瓦瓦背与抱轴瓦盖、瓦座应接触良好。抱轴瓦盖螺栓的紧固力矩为１２２０～１２８８

Ｎ·ｍ。 

  六、吸油器各部件应良好，机车２年修及其以上修程时吸油毛毡的伸出量不小于８ｍｍ。 

  七、机车２年修及其以上修程时，抱轴瓦组装后应进行磨合试验：在牵引电动机转速为３００ｒ／ｍ

ｉｎ时，正、反转各运行１５ｍｉｎ后，停机检查各部应无异状；再使电机升速至１２００～１５００ｒ

／ｍｉｎ，正反转各运转３０ｍｉｎ，各部无异音；测试牵引齿轮箱振动振幅，不大于统计平均值的

１．５倍；抱轴瓦温升不超过３０℃；停机后在瓦孔处检查抱轴瓦和轴颈应无碾片和拉伤。 

  第７３条 基础制动装置及撒砂装置检修要求： 

  一、基础制动装置各杠杆、圆销须探伤检查，不许有裂纹，各销与套的间隙不大于１ｍｍ。 

  二、机车２年修及其以上修程时制动缸须分解、清洗、给油并更换不良部件。组装后应作用良好无泄

漏。鞲鞴行程为７６±６ｍｍ。 

  三、撒砂装置应作用良好，空气和撒砂管路畅通，撒砂管距轨面高度为３５～６０ｍｍ，距轮箍与轨

面接触点为３５０±２０ｍｍ。 

  四、手制动装置应作用良好。 

  五、机车４年修时，闸瓦间隙调节器应分解检修，更换不良部件及油脂，组装后应在试验台上进行性

能试验，调节距离应不小于２７０ｍｍ。装车后应将闸缸鞲鞴行程控制在规定的范围内。其余修程时检查



调节器应作用良好。 

  六、合成闸瓦允许有裂纹，磨耗至１２．５ｍｍ厚时，应更换。 

  第７４条 转向架组装要求： 

  一、转向架各部件组装正确、紧固件不得松动。 

  二、牵引电动机悬挂支承上、下座不许有裂纹。橡胶座垫不许破损老化，电机悬挂下座与悬挂支承下

摩擦板的间隙不大于１２ｍｍ。 

  三、中位轴的轴向横动量应大于端位轴。 

空气压缩机及空气制动装置 

  第７５条 空气压缩机检修要求： 

  一、机体、气缸、曲轴及各运动件不许有裂纹。机体的轴承座孔处的裂纹禁止焊修。 

  二、气缸、活塞、曲轴不许有严重拉伤。轴瓦应无剥离、碾片、拉伤、脱壳、瓦背与连杆大端孔应密

贴。 

  三、进、排气阀、阀片及弹簧应清洗干净，不许有锈蚀及裂纹、螺栓与阀座组装后不许松动，阀片与

阀座须研磨密贴，组装后作煤油渗透试验，保持３ｍｉｎ不许泄漏。 

  四、散热器应清洗干净。散热器管泄漏时允许堵焊，但每个散热器堵焊的管数不许超过２根。散热器

组装后，浸入水槽中，内部充入０．５５ＭＰａ压力空气，保持１ｍｉｎ无泄漏。 

  五、散热器的安全阀开启压力应为０．４５±０．０２ＭＰａ。 

  六、油泵清洗检修后，各部尺寸应符合要求。心阀的进排油阀、限压阀应状态良好。空气压缩机的油

压应为０．１０～０．３０ＭＰａ。 

  七、空气压缩机检修后应进行试验： 

  １．磨合及负载试验按表３—１７进行。试验中空压机不许持续超温，不许有异音和泄漏现象。 

                        表３—１７ 

 

 

－－－－－－－－－－－－－－－－－－－－－－－－－－－－－－－ 

｜  转速   ｜时 间｜ 压 力 ｜    备  注   ｜ 

｜（ｒ／ｍｉｎ）｜（ｈ）｜（ｋｐａ）｜           ｜ 

｜－－－－－－－｜－－－｜－－－－－｜－－－－－－－－－－－｜ 

｜  ５００  ｜１／２｜ １００ ｜大气压力       ｜ 

｜－－－－－－－｜－－－｜－－－－－｜－－－－－－－－－－－｜ 

｜  ５００  ｜３／２｜ ９９０ ｜在法兰和螺母处涂   ｜ 

｜       ｜   ｜     ｜肥皂水        ｜ 

｜－－－－－－－｜－－－｜－－－－－｜－－－－－－－－－－－｜ 



｜ １０００  ｜１／２｜ ８８０ ｜对空气压缩机加载   ｜ 

｜       ｜   ｜～９９０ ｜或减载（１次／ｍｉｎ）｜ 

｜－－－－－－－｜－－－｜－－－－－｜－－－－－－－－－－－｜ 

｜ １０００  ｜３／２｜ ９９０ ｜最后０．５ｈ进行排风 ｜ 

｜       ｜   ｜     ｜效率试验       ｜ 

－－－－－－－－－－－－－－－－－－－－－－－－－－－－－－－ 

 

  ２．排风效率试验 

  空压机在４００ｒ／ｍｉｎ以上运转，进行排风效率试验时其试验数据，应符合如下所示的转速——

压力曲线图的要求（在标准大气压下）。 

  ３．试验结束时检查气缸，不许有拉伤。 

  八、空气压缩机与柴油机传动轴组装时，其同轴度在直径范围内不大于２．５４ｍｍ。 

  九、空气压缩机装车后，柴油机空转时，总风缸压力由８８０ｋｐａ升至９９０ｋｐａ所需时间不超

过３５ｓ。 

  第７６条 空气制动装置检修要求： 

  一、各阀心件的配合工作面不许有拉伤、损坏。各配合面的磨耗，其间隙增量值，不大于原形上限值

的０．９倍。 

  二、各橡胶件不许有老化、破损、龟裂、脱壳、麻坑、永久变形和过量磨损。○形圈组装时须涂以硅

脂或相当品质的脂类。 

  三、自动制动阀、单独制动阀、继动阀、Ａ—１阀、Ｐ—２—Ａ阀、２６—Ｆ阀检修后须进行试验，

各部动作正确、性能良好，且制动手柄不许松旷。装车后应进行制动机综合试验，各项性能作用良好，符

合运用要求。 

  四、风笛、雨刷、撒砂装置及各阀件的风室阀杆、弹簧不许有锈垢、积尘、缺油。向车上组装后须风

路畅通无泄漏，安装牢固、作用良好。 

  五、制动管接头，连接器不许有裂纹，连接状态良好。制动软管季修时须试压检查，管内通０．７０

ＭＰａ风压试验、保持５ｍｉｎ无泄漏。然后再施以１．００ＭＰａ水压试验，保持２ｍｉｎ应无泄漏，

软管外径膨胀不许超过８ｍｍ，且无局部凸起。 

  六、空气压缩机安全阀开启压力为０．１２±０．０２ＭＰａ总风缸安全阀开启压力为１．０５±

０．０２Ｍｐａ。 

  七、总装后总风缸压力在９９０ｋｐａ时，总风缸与压缩空气各管系的总泄漏量不许超过２０ｋｐａ

／ｍｉｎ。 

机车负荷试验及试运 

  第７７条 机车进行负荷试验时，须符合下列要求： 

  一、柴油机试验应按第３４条办理。辅助装置、油、水、风管路等按有关规定检查、调整。 

  二、主回路接地，主发电机励磁过流，柴油机曲轴箱超压、超速、低油压、低水压，牵引电动机开路



等保护装置及电路应作用良好、正确可靠。 

  三、调整故障励磁电功率，机车控制手柄在８档位时为１６５０～１８００ｋＷ。 

  四、调整辅助发电机电压值为７５±１Ｖ。 

  五、调整档位限压值为１３３０±１０Ｖ，并检查记录各档位的相应限压值，应无异常现象。 

  六、调整８挡位限流值，使负载电流值为９６５０～９８５０Ａ时，电压值在９０～１３０Ｖ间；调

整１挡位限流值，使负载电流值为１８９０～２０００Ａ时，电压值在２０～４０Ｖ间；检查其它各挡位

的限流值，应无异常现象。 

  七、在冷却风扇处于高转速、空压机停止工作的工况下，调整８挡位的电功率为２６００ｋＷ，并检

查机车控制屏的功率、电流、电压的反馈值，应与实际值相符。 

  八、检查８挡位主发电机外特性曲线应与给定的曲线重合或平行，检测点不少于９个，具体做法应根

据各铁路局制定的办法进行。 

  九、检查有关挡位的电功率各为：７挡位为２２９０ｋＷ；６挡位为１８２５ｋＷ；４挡位为１３４

０ｋＷ；２挡位为２５０ｋＷ。 

  机车２年修及其以下修程时各挡位的功率应分别不低于规定值的９６％和９２％。 

  十、冷却风扇工作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水温在９０℃以下时，风扇惰转。 

  ２．水温在９３℃以下时，风扇转速不低于３７０ｒ／ｍｉｎ。 

  ３．水温在９３℃以上时，风扇转速不低于１０１０ｒ／ｍｉｎ。 

  ４．涡流离合器电流，在风扇转速为１０１０ｒ／ｍｉｎ时不大于９Ａ。 

  十一、电阻制动励磁电流不大于８００Ａ，调整制动栅电流为９８０Ａ。当制动栅电流大于１１００

Ａ时，超载指示灯应可靠显示。 

  十二、机车自负荷连续试验时，电阻栅的温度应不超过６５０℃。 

  十三、负荷试验后须作机车动车试验，机车操纵功能应作用正常。 

  第７８条 机车４年修应进行单程不少于５０ｋｍ的正线试运。机车操纵功能须良好；牵引性能应正

常；机车超速保护装置在１１８±２ｋｍ／ｈ应可靠作用；主发电机并串联转换速度和返回转换速度应分

别为６４±１ｋｍ／ｈ和６１±１ｋｍ／ｈ。或由各铁路局根据机车实际运用情况，允许适当降低正向转

换速度，但其最低值应高于５５ｋｍ／ｈ，如机车在８挡位的使用时间，超过牵引运行时间的１／６时，

最低速度应高于６１ｋｍ／ｈ。正向与返回转换速度差值及调整允差应保持原设计不变。 

  在采用了先进的工艺和有力措施，保证运用安全和检修质量的前提下，也可不试运交车。 

其它 

  第７９条 机车须按规定涂印识别标记及标志，并根据需要补漆或喷漆。喷、涂漆的颜色按有关规定

执行。 

第四章 段修限度表 



  第８０条 本规程的限度表４－１～表４－４和附表一、二（表略）与规程条文具有同等效力。 

  第８１条 本规程的限度表按柴油机及辅助装置；电机及电器；车体及走行部；空气压缩机等四个部

分顺序排列，表内栏目及符号的含义是： 

  一、“名称”系指限度规定所适用的处所，按照部件进行分类。 

  二、“原形”系指设计尺寸或数据（若发生修改时，应以修改后的为准）。 

  三、禁用栏内：标有“－”记号的系表示有关部分如发生修理时，均按“２、４年”修限度掌握。 

  四、“限度”栏内空格（无尺寸或数据）。系表示该处在基本技术规定中已有明确要求；或此限度暂

未确定，在执行中有关部分限度原则上按高一级修程限度掌握。 

  五、凡２、４年修限度与设计尺寸或数据相同者，其限度数据仅写于原形栏内；对某处所原形栏内空

格（无设计尺寸或数据），只在２、４年栏内有限度数据者，系表示该处所在使用中因质量衰变，由原形

到此限度为止，如该处所检修须更换新品时，其原形尺寸或数据，由机务段掌握报铁路局备案。 

  六、机车年修及其以下修程的限度，原则上在２、４年修和禁用限度之间，根据以上原则结合机车实

际运用情况，由铁路局研定后报部备案。 

  七、表中单位，除已说明者外，均为毫米单位。 

  八、因配件国产化或修车需要，由英制换算为国际单位制时，尾数的取舍和圆整，不许降低原英制单

位控制质量的精度水平。 

第五章 附则 

  第８２条 本规程由铁道部机务局负责解释。 

  第８３条 本规程自１９９１年５月１日起实行。凡与本规程有低触的有关规定同时废止。 

  （附件略） 

chl_27652 

 

文件提供：la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中国法律检索系统》Tel:010-82668266  


